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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简介  

为满足重点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需要，在卫生部疾控局的领导

下，中国疾控中心组织开发了“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现将该

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特点简介如下。 

1 系统特点 

1.1 系统登录地址 

登录网址http://1.202.129.170:89/JS/，进入《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

理系统》登录页面： 

 

输入用户编码和密码，点击【登录】按钮即可进入《寄生虫病防

治信息管理系统》主页。登陆不成功时可参照系统提示信息操作。 

如还没有账号和口令的请与上级主管部门联系，获得账号后，首

次登陆密码为“88888888”，系统会提示修改密码。 

1.2 系统运行环境 

本系统安装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服务器上，用户计算机上

不需要安装本系统和任何特殊的软件，只要具备以下硬件和软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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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通过 IE 浏览器输入上述系统登陆地址，就可使用本系统。 

CPU：PIII600 以上；内存：256M 以上；硬盘：20G 以上；分辨

率：800×600 或以上；上网设备：拨号、ISDN、ADSL、宽带局域网

或专线。 

1.3 系统运行管理方式 

《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依托全国《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

理系统》后台服务器，受卫生部疾控局和中国疾控中心的委托，中国

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负责系统的运行维护和培训，中科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技术支持。用户端为各级疾病控制/寄生虫病防治专业机

构用户，并按照逐级管理的原则对各级用户开展管理和维护。 

1.4 系统上报、审核流程 

由国家级用户统一为各病种信息数据制定上报审核流程。根据审

核流程，上级机构对相应的下级机构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如有问题

可退回让其修改，或者代为修改，如无问题可继续上报给上级机构，

审核可以逐条记录审核，也可以批量审核，但不能跨级审核。 

2 系统结构和功能 

根据各病种防治工作特点、主要工作内容和系统维护的需要，系

统中分设“血吸虫病防治系统”、“疟疾防治系统”、“包虫病防治系统”、

“丝虫病防治系统”、“土源性线虫病防治系统”五个子系统和“系统管

理”一个辅助系统。根据各单位所管辖的病种分别开放各子系统功能。

系统按功能可分为数据采集、统计分析、数据管理、系统管理 4 个功

能模块。可实现寄生虫病防治工作信息和数据的采集（录入、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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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修订和删除）、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查询、统计、上

报、分析汇总）、管理采集的数据（打印、导入、导出和备份），以及

对系统进行维护和管理（设定上报流程、系统用户和机构管理）等功

能。系统主要功能模块见下图。 

  

2.1 血吸虫病防治系统功能 

血吸虫病防治系统用于各级血防机构开展防治、监测以及急性、

晚期血吸虫病病例救治调查和登记，等工作任务管理和信息采集。主

要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调查（包括血吸虫病监测点）、急性血吸虫病

个案调查、晚期血吸虫病基本情况及救治情况登记等内容，并可对上

述信息数据开展查询统计，生成各类统计报表。其中血吸虫病防治工

作调查一栏中，提供了对血吸虫基本情况（县级及村级）、计划任务

管理、人群查病、人群治病、家畜防治、查螺、灭螺、监测点血吸虫

健康教育和个人防护的信息、监测点气象水文情况、监测点的居民个

案及查治情况、监测点家畜查治情况、监测点查灭螺情况等信息进行

添加、查询、查看的功能，并可根据多个条件组合进行查询，可对其

上报信息进行审核。 

《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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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疟疾防治系统功能 

疟疾防治系统用于各级疟疾防治机构开展流行情况、防治工作情

况和监测工作情况等信息采集。可对“卫统30表”要求收集的有关疟疾

流行和防治工作情况的信息及《全国疟疾监测方案》要求收集的有关

监测数据信息，进行添加、查询、查看，并可根据多个条件组合进行

查询，可对其上报信息进行审核。也可实现对上述信息数据开展查询

统计，并生成各类统计报表。 

2.3 包虫病防治系统功能 

包虫病防治系统用于各级疾控机构开展包虫病流行情况、防治工

作情况等信息采集。可对“卫统31表”要求收集的有关包虫流行和防治

工作情况的信息，进行添加、查询、查看，可根据多个条件组合进行

查询，对上报信息进行审核。也可实现对上述信息数据开展查询统计，

并生成各类统计报表。 

2.4 丝虫病防治系统功能 

丝虫病防治系统用于各级疾控机构对消除丝虫病后人群监测和

蚊媒幼虫丝虫自然感染调查、境外劳务回国人员监测、微丝蚴血症者

个案调查、蚊媒分类调查等工作信息，进行采集添加、查询、查看，

可根据多个条件组合进行查询，对上报信息进行审核。也可实现对上

述信息数据开展查询统计，并生成各类统计报表。 

2.5 土源性线虫病防治系统功能 

土源性线虫病防治系统用于各级疾控机构开展土源性线虫病防

治工作情况和监测工作情况等信息采集。可对“卫统32表”要求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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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土源性线虫感染和驱虫工作情况等信息及《全国土源性线虫病监

测方案》要求收集的有关监测数据信息，进行采集添加、查询、查看，

并可根据多个条件组合进行查询，对上报信息进行审核。也可实现对

上述信息数据开展查询统计，并生成各类统计报表。 

2.6 系统管理辅助系统功能 

可实现对系统进行维护和管理，如设定各病种信息的上报流程、

对村编码进行维护、对各病种监测点信息开展维护、对系统用户和机

构开展维护操作等。可实现添加、删除和对用户或机构信息进行修改，

也可根据机构所在省份、机构名称、性质和级别开展组合查询，可根

据用户所在省份、单位、姓名及其审核资格开展组合查询，并可将查

询结果输出至Excel表格。 

信息数据上报流程由国家级用户统一为各病种信息数据制定。根

据审核流程，上级机构对相应的下级机构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如有

问题可退回让其修改，或者代为修改，如无问题可继续上报给上级机

构，审核可以逐条记录审核，也可以批量审核，但不能跨级审核。 

需要指出的是，乡镇级或者县级机构在录入信息时，需要在“系

统管理”中先进行村编码维护，建立该村的编码信息，然后才能进行

数据录入。目前，血吸虫病国家级监测点村编码信息已在系统中建立，

不需要再维护。 

此外，系统还开设了公告栏，供各级用户发布信息或提出看法，

开展相互交流。为使各级用户尽快熟悉系统，系统中提供了操作手册

的下载链接，供各级用户下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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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填报使用说明 

——血吸虫病子系统 

系统中血吸虫病防治信息以血吸虫病流行村为单位（基本情况管

理表 1-县级以县为单位），由县、乡级血吸虫病防治专业结构填报。

其中，血吸虫病防治信息中基本情况管理表 2-村级、计划任务与目

标于每年 2 月底前填报；人群查病、人群治病、家畜防治、查螺、灭

螺资料于工作完成后次月 15 日前填报；年度目标实现情况以及基本

情况管理表 1-县级于次年 1月 15 日前填报。 

系统使用主要步骤：设置上报流程（由中国 CDC 寄生虫病所统一

制定）——机构维护——系统用户管理——村编码维护（国家级监测

点已维护）——录入数据——上报——审核 

一、登陆方式 

登录网址 http://1.202.129.170:89/JS/，进入《寄生虫病防治

信息管理系统》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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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管理 

1. 血吸虫病上报流程（由中国 CDC 寄生虫病所统一设置上报流程） 

上报流程一般设置为： 

国家级监测点：县级血防所/站——省级血防所/CDC——中国CDC

寄生虫病所； 

非监测点（包括省级监测点）：乡镇血防站/卫生院——县级血

防所/站——市级血防所/CDC——省级血防所/CDC——中国 CDC 寄生

虫病所 

2. 机构维护 

进入方式 

从系统管理处点击左侧功能树 ，进入机构维护登记表

的查询信息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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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说明 

 界面整体上分成两部分：上半部分为查询条件区，下半部分为机

构信息查询列表。最底下部分为通用翻页控制部分。 

查询：根据指定的查询条件，查询浏览符合条件的查询信息结果。 

添加：点 按钮，进入机构维护的添加页面，页面如下： 

 

 栏目前有红色“*” 标记的为必填项。 

点击 按钮，保存定义好的机构。点击 按钮，返回上一级菜单，不定义机构。 

 

点击 按钮，进入该机构信息的查看页面，效果如下图所示； 

 

点击 按钮，返回上一级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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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进入该机构编号维护的修改页面，效果如下图所示： 

 

作出相应的修改后，点击 按钮，修改该机构信息，并且返回上层菜单。  

点击 按钮，返回上一级菜单，不作修改。 

 

点击 按钮（注意：如果系统中该机构已有用户，则没有 按钮），弹出对话框： 

 

       点 按钮，删除该信息，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3．系统用户管理 

进入方式 

点击左侧功能树 ，进入系统用户管理的查询信息页面，如下图所示：

 

界面说明 

 界面整体上分成两部分：上半部分为查询条件区，下半部分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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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用户信息查询列表。最底下部分为通用翻页控制部分。 

下面就页面中的几大功能进行说明： 

查询：根据指定的查询条件，查询浏览符合条件的查询信息结果。 

选择具体的查询条件后点击 按钮，系统在列表区显示符合查询条件的用户信息，

如下图： 

 

添加：点 按钮，进入系统用户的添加页面，页面如下： 

 

 栏目前有红色“*”标记的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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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限：必选项，根据需要选择一项或多项，点击 则全部的权限都选上，

用户应根据下级机构用户所需权限进行选择，如下级机构为非国家级监测点用

户则不能给予其监测点的相应权限。 

点击 按钮，保存定义好的系统用户。 

点击 按钮，返回上一级菜单，不定义系统用户。 

 

点击 按钮，进入系统用户信息的查看页面，效果如下图所示； 

 

点击 按钮，进入系统用户信息的修改页面，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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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相应的修改后，点击 按钮，修改该系统用户信息，并且返回上层菜单。  

点击 按钮，返回上一级菜单，不作修改。 

点击 按钮，弹出对话框： 

 

       点 按钮，删除该信息，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4. 个人密码修改 

进入方式 

点击左侧功能树 ，进入个人密码修改页面，按照提示进

行修改，点击 按钮，修改用户名密码成功，点击 按钮，

取消该操作。 

 

5.村编码维护 

做好村编码维护是录入各调查表的基础，每个流行村的编码是唯

一的，不可重复的。 

进入方式 

点击左侧功能树 ，进入村编号维护登记表的信息查

询页面，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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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说明 

 界面整体上分成两部分：上半部分为查询条件区，下半部分为村

编号信息查询列表。最底下部分为通用翻页控制部分。 

查询：根据指定的查询条件，查询浏览符合条件的查询信息结果。 

添加：点 按钮，进入村编号维护的添加页面，页面如下： 

 

 栏目前标记红色“*”的为必填项。 

 如为“血吸虫病省级监测点”，应在相应栏目进行勾选。只有此处选择后，“基

本情况表”中该省级监测点的记录数据才可保存。 

点击 按钮，保存定义好的村编码。点击 按钮，返回上一级菜单，不定义村编码。 

 

点击 按钮，进入该村编号信息的查看页面，效果如下图所示； 

 

点击 按钮，返回上一级菜单。 

 

点击 （注意：国家级监测点没有 按钮）按钮，进入该村编号维护的修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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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如下图所示： 

 

作出相应的修改后，点击 按钮，修改该村编码信息，并且返回上层菜单。  

点击 按钮，返回上一级菜单，不作修改。 

 

四、数据录入、查询、审核、上报示例 

 

   本节以“基本情况管理表 2-村级”为例，介绍数据的录入、查询、审核、上报等功能。

其他表的数据操作步骤基本相同。 

1.进入方式 

点击左侧功能树  “基本情况管理表 2-村级”，进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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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基本情况管理页面，界面如下图所示： 

 

2.界面说明 

 界面整体上分成两部分：上半部分为查询条件区，下半部分为流

行村基本情况调查列表，最底下部分为通用翻页控制部分。 

查询：根据指定的查询条件，查询浏览符合条件的流行村基本情况信息。 

添加：点击 按钮，进入流行村基本情况的添加页面，即可进行数据录入。 

分页标签：点击“ ”进入下一页，点击“ ”返回上一页，点击“ ”返回最前页，

点击“ ”进入最后一页；“ ”表示每页显示 20 条记录，“ ”表

示每页显示 50 条记录，“ ”表示每页显示 100 条记录。 

导出 Excel ：点击 在 Excel 中可导出所选卡片。 

导出 csv： 点击 在 csv 中可导出所选卡片。 

批量审核：点击 ，可对查询到的卡片进行批量审核。 

全部上报：点击 ，可对查询到的卡片进行全部上报。 

3.查询功能 

查询：根据指定的查询条件，查询浏览符合条件的流行村基本情况信息。 

操作查询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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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条件包括“地区”、“单位”、“监测点类型”、“年度”、“流行村类别”、“卡片状

态”、“上报日期”、“自己未上报”。 

  “卡片状态”：选项为有“全部”、“本级未审核”，“乡镇血防站/卫生院录入”，“县

级血防所/CDC 审核通过”，“县级血防办审核通过”，“市级血防所/CDC 审核通过”，

“市级血防办审核通过”，“省级血防所/CDC 审核通过”，“省级血防办审核通过”，“终

审通过”，“退回”，“删除”。选择“××级”审核通过，则得到相应级审核通过的卡

片；选择“退回”，则显示被上级退回的卡片；如选择“全部”，则显示符合条件所

有的卡片。 

  “上报日期”：点击“ ”可以对上报的时间段进行选择，也可以直接在文本框中

按固定格式填写日期。 

 “自己未上报”：点击“ ”，后，显示“ ”，可对自己未上报的卡片进行查询，

再次点击“ ”，复选按钮显示为“ ”，查询下级上报了的卡片。 

用户可以根据查询目的选择相应的查询条件。选择后点击 按钮，系统在列表区显

示符合查询条件的流行村及其基本情况信息。例如： 

 

隐藏：点击 ，隐藏查询条件，点击 ，显示查询条件。 

4.录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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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点查询页面中的 按钮，即进入流行村基本情况的添加页面，页面如下： 

 
按照页面上的提示，选择地区与年度，并录入有关数据。 

点击 按钮，该卡片被保存到本地报告单位。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5.审核功能  

审核标记：可对该审核卡逐个审核。点击 按钮，打开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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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该卡片审核通过，点击 ，该卡片审核不通过，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审核通过：如果该卡片符合要求，则在“审核意见”栏填写相应意见，点击 按

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点击 ，该卡片审核通过，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审核通过重新查询后上级用户的基本情况如下图所示（第 4条记录为审核通过）： 

 

点击第 4条记录的 按钮，出现页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 按钮返回。 

审核通过重新查询后下级用户的基本情况如下图所示（第 4条记录为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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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不通过：点击 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点击 ，该卡片审核不通过，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审核不通过后，卡片回退给下级用户，上级用户的基本情况如下图所示（第 6条为回退卡片）： 

 

点击 按钮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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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不通过后，下级用户的基本情况如下图所示（第 6条为回退卡片）： 

 

点击第 6条记录的 ，查看卡片的审核记录如下图： 

 

点击 可以对该卡片进行修改并再次上报。点击 删除该卡片。 

修改 ：点击 ，进入流行村基本情况信息修改页面。 

如果要修改的是本级添加的卡片，则出现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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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进行修改并返回。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如果要修改的是上级回退的卡片，则出现页面如下图所示： 

 

可对该卡片添加修改意见，点击 按钮，修改成功，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如果要修改的是下级上报的卡片，则出现页面如下图所示： 

 

可对该卡片添加修改意见，点击 按钮，修改成功，修改后默认审核通过。。 

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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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级以修改的方式审核通过时，看到的页面如下图第 1条记录： 

 

点击第 1条记录的 ，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当上级以修改的方式审核通过，则本级用户的基本情况如下图第 1条记录： 

 

点击第 1条记录的 ，打开页面如下图： 

 

 

6.上报功能 

全部上报：查询页面中，先点选 ，再点击 ，弹出以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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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上报所有的卡片，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7.导入功能 

浏览：查询页面中，点击 按钮，在本地选择要上传的报告卡（必须是压缩成 ZIP

的格式），点击 该数据导入成功。 

下载模板：点击 ，显示如下： 

 

  点击 按钮，打开该模板，点击 按钮，该模板保存到本地磁

盘，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注意：除国家级监测点用户，一般不建议使用导入功能。 

 

五、数据查询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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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调查表（月统计报表） 

 

点击左侧功能树 ，进入人群查病与治病月统计。 

 

选择“地区”、“年度”、“审核状态”和“工作月份”后，点击 按钮，出现该地

区该月的统计数据，如下图： 

 

  打印该表格 

   导出 Excel 文件 ，点击该选项后，出现下图，根据提示进行导出 EXCEL 文件的相关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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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 PDF 文件，点击该选项后，出现下图，根据提示进行导出 PDF 文件的相关操作。 

 

   导出 WORD 文件, 点击该选项后，出现下图，根据提示进行导出 word 文件的相关操作。 

 

 

 

示例 2： 年度血吸虫病流行情况表 

点击左侧功能树 ，进入年度血吸虫病流行情况统计报

表页面，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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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地区”、“年度”和“审核状态”后，点击 按钮，出现该地区该年度的

统计数据，如下图： 

 

六、公告栏 

进入方式 

点击左侧功能树 ，进入系统公告页面。 

 

七、操作手册下载 

操作步骤 

点击左侧功能树 进行下载。 

  

八、退出 

点击左侧功能树 ，返回到登陆界面。 

注：关于乡镇及其以上行政区划的变更，每年 3 月底之前收集报至中

国 CDC 寄生虫病所，提交至中科软由其统一修改，提交时，请标明变

化前及变化后的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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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调查表指标解释 

（一）基本情况管理表 1-县 

地区：    选择项 

年度：    选择项 

是否为流行县：   选择项 

户籍人口数：   指该县户籍人口数 

疫情类别：  选择项 

是否当年达到标准： 选择项 

达到疫情控制标准乡镇数： 

达到传播控制标准乡镇数： 

其中 当年达到传播控制标准乡镇数： 

达到传播阻断标准乡镇数： 

其中 当年达到传播阻断标准乡镇数： 

现有血吸虫病病人数(系统自动生成) 

其中慢性血吸虫病病人数：根据《血吸虫病病人数调查及推算办法方案

（试行）》推算得出 

急性血吸虫病病人数 

晚期血吸虫病病人数 

（二）基本情况管理表 2-村级 

地区：为选择项 

年度: 为选择项 

1.1 基本情况 

1.1.2 村委会位置 

1.1.2.1 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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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纬度:  

指流行村村委会所在地的经纬度，最少保留 5 位小数，单位为度（°），坐标系

统采用 WGS84。 

1.1.3 村民组数: 指辖区范围内经有关职能部门批准建制的村民组。 

1.1.3.1 其中：流行村民组数 

1.1.4 户籍人口数：指公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已在其经常居

住地的公安户籍管理机关登记了常住户口的人数。户籍人口数通过公安部门的经

常性统计月报或年报取得的。 

1.1.4.1 其中：流行村民组户籍人口数 

1.1.5 常住人口数：指连续居住在该行政村半年以上的人口数。 

1.1.5.1 其中：流行村民组常住人口数 

1.1.6 家畜存栏数    牛数 

1.1.6.1 其它家畜数 

指流行村存栏的牛或其它家畜（猪、羊、马、骡、驴等）头数。 

1.1.7 监测点级别： 1.国家级，2.省级，3.否 为选择项（村编码维护后自动产生） 

1.2 疫情信息 

1.2.1 疫情类别： 

1.一类村，2.二类村，3.三类村，4.四类村，5.五类村  6.非流行村 

一至五类流行村类别划分依据参照《血吸虫病防治项目查螺、灭螺、查病、化疗

技术方案》（试行）。 

1.2.2 是否为当年新发现流行村： 0.否，1.是: 

新发现流行村指历史上从未发现、当年第一次查到活螺的村。 

1.2.3 主要流行类别： 1.湖汊亚型，2.洲滩亚型，3.洲垸亚型，4.垸内亚型，5.水

网型，6.平坝亚型，7.高山峡谷亚型，8.丘陵亚型，9.其它 

指根据流行病学特点及中间宿主孳生地的地理环境实施该村的类型划分。划分依

据参照《血吸虫病防治手册》（第三版）。 

1.2.4 现有晚期血吸虫病人数: 

指上年遗留下来的未治愈的晚期病人数，包括确诊、临床诊断和疑似病例，诊断

标准依据《血吸虫病诊断标准》（WS26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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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历史累计钉螺面积（m2） 

指历史上有活螺分布的全部环境面积之和。统计截止上年底。 

1.2.6 上年遗留钉螺面积（m2）（自动生成） 

1.2.6.1 其中湖沼型垸外的面积 

1.2.6.2 其中湖沼型垸内的面积 

1.2.6.3 其中水网型的面积 

1.2.6.4 其中山丘型的面积 

上年遗留钉螺面积指本地区至上年底尚有钉螺面积。 

（三）计划任务管理 

地区：为选择项 

年度：为选择项 

2.1 查螺面积（m2）：指当年计划调查的钉螺分布面积。 

2.2 药物灭螺面积：指当年计划开展药物灭螺的面积。 

2.3 环改灭螺面积：指当年计划开展环境改造灭螺的面积。 

2.4 消灭钉螺面积：指当年计划在有螺环境内消灭钉螺的面积。 

2.5 查病人次数：指当年计划开展人群查病的人次数。 

2.6 家畜圈养 

2.6.1 其中：牛圈养 

2.6.2 其它家畜圈养 

家畜圈养头数指当年计划将家畜进行圈养的头数。 

2.7 牛查病数(头)：指当年计划开展查病的牛头数。 

2.8 牛化疗数(头)：指当年计划接受抗血吸虫治疗和扩大化疗的牛头数。 

（四）人群查病 

地区：为选择项 

年度：为选择项 

工作起始日期和工作结束日期：填写本统计月工作的起止日期。 

实施本次查治的机构：为选择项 

3.1 查病人数：指血清学和病原学检查人数，非人次数，同一对象用多种方法检

查或多次检查不可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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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期内累计查病人数：指期内（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报告日期）血清学和病原学

检查人数，非人次数，同一对象用多种方法检查或多次检查不可重复计算。 

3.3 查病人次数：指采用血清学和病原学检查的总人次数，同一对象用多种方法

检查或多次检查可重复计算。  

3.4 血检人数：指采用血清学方法检查人数，血清学检查采用《血吸虫病诊断标

准》（WS261-2006）中规定的血清学方法。 

3.4.1 期内累计血检人数：指期内（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报告日期）血清学方法检

查人数，非人次数，同一对象多次检查不可重复计算。血清学检查采用《血吸虫

病诊断标准》（WS261-2006）中规定的血清学方法。 

3.4.2 血检阳性人数：指血清学检查结果阳性的人数。 

3..4.3 期内累计血检阳性人数：指期内（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报告日期）血清学检

查结果阳性的人数。 

3.5 粪检人数：指病原学检查人数 

3.5.1 期内累计粪检人数：指期内（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报告日期）病原学检查人

数 

3.5.2 粪检阳性人数：指病原学检查中发现虫卵或毛蚴的人数 

3.5.3 期内累计粪检阳性人数：指期内（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报告日期）病原学检

查中发现虫卵或毛蚴的人数 

3.5.4 其中血检阳性者粪检人数：指血清学检查结果阳性者中接受病原学检查的

人数。 

3.5.5 其中期内累计血检阳性者粪检人数：指期内（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报告日期）

血清学检查结果阳性者中接受病原学检查的人数。 

3.5.6 其中血检阳性者粪检阳性人数：指血清学检查结果阳性者中接受病原学检

查发现虫卵或毛蚴的人数。 

3.5.7 其中期内血检阳性者累计粪检阳性人数：指期内（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报告

日期）血清学检查结果阳性者中接受病原学检查发现虫卵或毛蚴的人数。 

3.6 急性血吸虫病人数：指急性感染确诊病例数和临床诊断病例数之和，以报告

地为准。 

3.7 新发现晚期血吸虫病人数：指首次被诊断为晚期血吸虫病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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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死亡晚期血吸虫病人数：指已确诊并建卡的晚期血吸虫病死亡人数。 

（五）人群治病 

地区：为选择项 

年度：为选择项 

工作起始日期和工作结束日期：填写本统计月工作的起止日期。 

实施本次查治的机构：为选择项 

4.1 病人治疗数（自动生成） 

4.1.1 其中：急性血吸虫病治疗人数：指治疗确诊和临床诊断的急性血吸虫病人

数之和 

4.1.2 慢性血吸虫病治疗人数：指治疗的慢性血吸虫病（确诊和临床诊断）人数，

不重复计算 

4.1.3 晚期血吸虫病治疗人数：指接受外科和内科救助治疗的晚期血吸虫病人数 

4.2 扩大化疗人次数：指依据《血吸虫病防治项目查螺、灭螺、查病、化疗技术

方案》（试行）确定的化疗对象实施化疗的人次数。 

（六）家畜防治（牛） 

地区：为选择项 

年度：为选择项 

工作起始日期和工作结束日期：填写本统计月工作的起止日期。 

实施本次查病的机构类型：为选择项 

牛存栏数：存栏的牛头数。 

5.1 牛的防治 

5.1.1  血检头数：指按照省级以上机构确定的血清学方法检查血吸虫的牛头数。 

5.1.2 期内累计血检头数：指期内（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报告日期）按照省级以上

机构确定的血清学方法检查血吸虫的牛头数，同一对象多次检查不可重复计算。 

5.1.3 血检阳性头数：指按照省级以上机构确定的血清学方法检查血吸虫阳性结

果的牛头数。 

5.1.4 期内累计血检阳性头数：指期内（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报告日期）按照省级

以上机构确定的血清学方法检查血吸虫阳性结果的牛头数。 

5.1.5 粪检头数：指按照省级以上机构确定的病原学方法检查血吸虫的牛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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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期内累计粪检头数：指期内（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报告日期）按照省级以上

机构确定的病原学方法检查血吸虫的牛头数，同一对象多次检查不可重复计算。 

5.1.7 粪检阳性头数：指按照省级以上机构确定的病原学方法检查血吸虫的牛头

数。 

5.1.8 期内累计粪检阳性头数：指期内（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报告日期）按照省级

以上机构确定的病原学方法检查血吸虫的牛头数。 

5.1.9 治疗头数：指对血清学或病原学检查阳性的牛，进行抗血吸虫治疗的头数。 

5.1.10 扩大化疗头数：指未经血清学或病原学检查而对其投服了抗血吸虫药的牛

头数。 

5.1.11 圈养头数：指将牛进行圈养的头数。 

5.1.12 淘汰耕牛头数：指宰杀或以机代牛等方式淘汰的耕牛头数。 

（七）查螺 

地区：为选择项 

年度：为选择项 

工作起始日期和工作结束日期：填写本统计月工作的起止日期。 

实施本次查螺的机构：为选择项 

6.1 调查环境数：指采用系统抽样和/或环境抽样法查螺的环境数。 

期内累计调查环境数：指期内（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报告日期）采用系统抽样和/

或环境抽样法查螺的环境数，不可重复计算。 

6.1.1 有螺环境数：指采用系统抽样和/或环境抽样法调查的有活螺分布的环境

数。 

期内累计有螺环境数：指期内（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报告日期）采用系统抽样和/

或环境抽样法调查的有活螺分布的环境数，不可重复计算。 

6.1.2 感染螺环境数：指采用系统抽样和/或环境抽样法调查的有感染性钉螺分布

的环境数。 

期内累计感染螺环境数：指期内（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报告日期）采用系统抽样和

/或环境抽样法调查的有感染性钉螺分布的环境数，不可重复计算。 

6.2 查螺面积（m2）：指采用系统抽样和/或环境抽样法调查的钉螺分布面积。 

6.3 查出钉螺面积（m2）：指在开展查螺的环境中查出有钉螺分布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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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累计查出钉螺面积：指期内（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报告日期）在开展查螺的环

境中查出有钉螺分布的面积，不可重复计算。 

6.4 新发现钉螺面积（m2）（自动生成） 

6.4.1 新发现钉螺面积中湖沼型垸外面积（m2） 

6.4.2 新发现钉螺面积中湖沼型垸内面积（m2） 

6.4.3 新发现钉螺面积中水网型面积（m2） 

6.4.4 新发现钉螺面积中山丘型面积（m2） 

指当在历史上从未发现活螺的环境中，首次查到活螺的分布面积。 

6.5 复现钉螺面积（m2）（自动生成） 

6.5.1 其中 湖沼型垸外面积（m2） 

6.5.2 其中 湖沼型垸内面积（m2） 

6.5.3 其中 水网型面积（m2） 

6.5.4 其中 山丘型面积（m2） 

指历史有螺环境内，经防治已确认消灭，若干年后再度查到活螺的分布面积。 

6.6 感染性钉螺面积(m2)：指发现有感染性钉螺的分布面积，计算方法参照《血

吸虫病防治手册》（第三版）。 

期内累计感染性钉螺面积：指期内（当年 1 月 1 日起至报告日期）在开展查螺的

环境中查出有感染性钉螺分布的面积，不可重复计算；计算方法参照《血吸虫病

防治手册》（第三版）。 

6.7 系统抽样法 

6.7.1 系统抽样法调查框数 

6.7.2 系统抽样有螺框数 

6.7.3 系统抽样感染螺框数 

6.7.4 系统抽样捕获活螺数 

6.7.5 系统抽样解剖螺数 

6.7.6 系统抽样感染螺数 

指采用系统抽样调查方法（按照《血吸虫病防治手册》（第三版））开展查螺的相

应结果。 

6.8 环境抽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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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环境抽样法调查框数 

6.8.2 环境抽样法有螺框数 

6.8.3 环境抽样感染螺框数 

6.8.4 环境抽样捕获活螺数 

6.8.5 环境抽样解剖螺数 

6.8.6 环境抽样感染螺数 

指采用环境抽样调查方法（按照《血吸虫病防治手册》（第三版））开展查螺的相

应结果。 

（八）灭螺 

地区：为选择项 

年度：为选择项 

工作起始日期和工作结束日期：填写本统计月工作的起止日期。 

实施本次灭螺的机构：选择项 

7.1 药物灭螺面积：指开展药物灭螺面积的总和，包括反复灭螺、扩大灭螺和巩

固灭螺面积。 

7.2 实际药物灭螺面积：指在实有钉螺面积中实施药物灭螺的面积，不包括反复

灭螺、扩大灭螺和巩固灭螺面积，各统计月不可重复计算。 

7.3 环境改造灭螺面积：指在有螺环境中实施环境改造灭螺的面积总和，不可重

复计算。 

（九）年度目标实现情况 

8.1 当年是否疫情类别调整 

8.2 调整后类别 

8.3 消灭钉螺面积（m2） 

8.3.1 其中湖沼型垸外（m2） 

8.3.2 其中湖沼型垸内（m2） 

8.3.3 其中水网型（m2） 

8.3.4 其中山丘型（m2） 

指当年在有螺环境中消灭钉螺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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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填报使用说明  

——疟疾子系统  

一、系统简介 

本系统旨在及时向各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提供寄生虫病防治工

作情况，是各级寄生虫病防治机构对防治工作进行监管审核的平台。

系统对时点信息、时段信息和连续信息进行整合关联，为各级寄生虫

病防治工作管理机构和业务机构的决策、监管及防控业务工作提供及

时有效的信息支持。 

二、填报流程及要求 

1.系统数据上报程序，由县级填报并逐级审核上报（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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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级表上报时限要求 

2.1 卫统 30 表：由县级填报，数据统计时间当年 1 月 1 日—当年 12

月 31 日，要求县级在次年 1 月 10 日前上报市一级，市级在次年 1 月

15 日前上报至省级，省级在次年 1 月 25 日前上报国家。 

2.2 个案调查表：在病例确诊后 5 个工作日内由县级填报。 

2.3 监测点工作报表：按照《全国疟疾监测点监测方案》要求填报。  

三、系统使用操作 

（一）登录界面 

    1.登录网址：http://1.202.129.170:89/JS/ 

2.登录界面 

 

（二）疟疾防治系统使用介绍 

1. 用户设立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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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各级用户的设立及职责 

 

图示中有部分省级寄防所为还没有归并入 CDC 体系的独立单位。 

岗位 职责描述 涉及流程 

国家 CDC 管理用户
审核上报信息表 直报整体流程 

综合查询、统计分析  

省级 CDC 寄防科/省

级寄防所 

审核上报信息表（本级由单位负责人（寄防科负责人），

下级由寄防科负责人） 
上报审核流程 

上报辖区调查表（寄防科统计员） 信息采集流程 

导入、导出、备份数据  

代修订下级上报信息（由寄防科负责人） 审核代修订流程

审核通过或修订后上报国家 CDC（由寄防科负责人） 
上报审核流程 

审核代修订流程

综合查询、统计分析（省级寄防科）  

市级 CDC 寄防科 

审核上报信息表 上报审核流程 

上报辖区调查表 信息采集流程 

导入、导出、备份数据  

代修订下级上报信息 审核代修订流程

审核通过或修订后上报省级 CDC 寄防科 
上报审核流程 

审核代修订流程

综合查询、统计分析  

县级 CDC 寄防科 审核乡镇上报信息表 上报审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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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辖区调查表 信息采集流程 

导入、导出、备份数据  

代修订乡镇上报信息 审核代修订流程

审核通过或修订后上报市级 CDC 寄防科 
上报审核流程 

审核代修订流程

综合查询、统计分析  

乡镇防保站 

上报辖区调查表 

信息采集流程 
导入、导出、备份数据 

修改本级上报没有通过的信息 

对审核没有通过的信息做删除处理 

综合查询、统计分析  

系统管理员 日常工作、系统管理、基础数据  

1.2 各级用户账号的设立 

国家级管理员负责分配省级管理员账号，省级负责设置市、县管

理员账号。 

1.2.1 各级机构的建立与维护 

进入方式 

点击左侧功能树 ，进入机构维护登记表的查询信息页面，如下图所示：

 

界面说明 

 界面整体上分成两部分：上半部分为查询条件区，下半部分为机

构信息查询列表。最底下部分为通用翻页控制部分。 

查询：根据指定的查询条件，查询浏览符合条件的查询信息结果。 

添加：点 按钮，进入机构维护的添加页面，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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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前有红色“*” 标记的为必填项。 

点击 按钮，保存定义好的机构。点击 按钮，返回上一级菜单，不定义机构。 

 

点击 按钮，进入该机构信息的查看页面，效果如下图所示； 

 

点击 按钮，返回上一级菜单。 

点击 按钮，进入该机构编号维护的修改页面，效果如下图所示： 

 

作出相应的修改后，点击 按钮，修改该机构信息，并且返回上层菜单。  

点击 按钮，返回上一级菜单，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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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注意：如果系统中该机构已有用户，则没有 按钮），弹出对话框： 

 

 点 按钮，删除该信息，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1.2.2 各级用户的建立与维护 

进入方式 

点击左侧功能树 ，进入系统用户管理的查询信息页面，如下图所示：

 

界面说明 

 界面整体上分成两部分：上半部分为查询条件区，下半部分为系统用户信息查询列表。

最底下部分为通用翻页控制部分。 

下面就页面中的几大功能进行说明： 

查询：根据指定的查询条件，查询浏览符合条件的查询信息结果。 

选择具体的查询条件后点击 按钮，系统在列表区显示符合查询条件的用户信息，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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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点 按钮，进入系统用户的添加页面，页面如下： 

 

 栏目前有红色“*”标记的为必填项 

 权限：必选项，根据需要选择一项或多项，点击 则全部的权限都选上，

用户应根据机构所需权限进行选择。 

点击 按钮，保存定义好的系统用户。 

点击 按钮，返回上一级菜单，不定义系统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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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进入系统用户信息的查看页面，效果如下图所示； 

 

点击 按钮，进入系统用户信息的修改页面，效果如下图所示： 

 

作出相应的修改后，点击 按钮，修改该系统用户信息，并且返回上层菜单。  

点击 按钮，返回上一级菜单，不作修改。点击 按钮，弹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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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按钮，删除该信息，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1.2.3 个人密码修改 

进入方式 

点击左侧功能树 ，进入个人密码修改页面，按照提示进行修改，点

击 按钮，修改用户名密码成功，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2.数据填报 

2.1 各省均需填报：卫统 30 表和全国疟疾病人个案调查表。 

 

2.1.1 卫统 30 表的填报 

进入方式 

点击左侧功能树 ，进入卫统 30 表信息录入页面，界面如下图所示： 

 

界面说明 

 界面整体上分成两部分：上半部分为查询条件区，下半部分为 30 表信息录入列表。最

底下部分为通用翻页控制部分。 

下面就页面中的几大功能进行说明： 

查询： 完成的功能：根据指定的查询条件，查询浏览符合条件的卫统 30 表信息。操作查

询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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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地区”：可选也可不选； 

 “报告单位”：可选也可不选； 

  “卡片编号”：选填项； 

 “卡片状态”：可选也可不选；选项为：“本级未审核”，“乡镇血防站/卫生院”，“录

县级血防所/CDC 审核通过”，“县级血防办审核通过”，“市级血防所/CDC 审核

通过”，“市级血防办审核通过”，“省级血防所/CDC 审核通过”，“省级血防办审

核通过”，“终审通过”，“退回”，“删除” 

 “上报日期”：点击“ ”可以对上报的时间段进行选择，也可以直接在文本框中

按固定格式填写日期。 

 “自己未上报”：点击“ ”，后，显示“ ”，可对自己未上报的卡片进行查询，

再次点击“ ”，复选按钮显示为“ ”，查询下级上报了的卡片。 

以上的查询条件可以任意进行组合，精确查询出符合条件的信息。 

选择查询条件后点击 按钮，系统在列表区显示符合查询条件信息，页面如下： 

 

隐藏  点击 ，隐藏查询条件,点击 ，显示查询条件。 

添加：点 按钮，进入卫统 30 表信息录入的添加页面，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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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地区：必选项，选择到乡镇； 

 年度：必选项； 

 受威胁人数：只能是整数； 

 疟疾病例总数：只能是整数； 

 临床诊断病例数：只能是整数； 

 当地感染数：只能是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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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输入数：只能是整数； 

 境内输入数：只能是整数； 

 血检确诊病例数：只能是整数； 

 血检确诊中间日疟阳性人数：只能是整数； 

 血检确诊中恶性疟阳性人数：只能是整数； 

 血检确诊中混合感染阳性数：只能是整数； 

 血检确诊其它（包括三日疟，卵形虐）阳性数：只能是整数； 

 居民带虫调查人数：只能是整数； 

 带虫调查中阳性人数：只能是数字； 

 带虫调查中间日疟阳性数：只能是数字； 

 带虫调查中恶性疟阳性数：只能是数字； 

 带虫调查中混合阳性数：只能是数字； 

 疑似病例数：只能是数字； 

 重症病例数：只能是数字； 

 血检确诊重症病例数：只能是数字； 

 疟疾死亡病例数：只能是数字； 

 死亡病例数中确诊疟疾死亡人数：只能是数字； 

 死亡病例数中重症疟疾死亡人数：只能是数字； 

 死亡病例数中恶性疟疾死亡人数：只能是数字； 

 发生突发疫情起数：只能是数字； 

 突发疫情中未及时发现或处理的突发疫情起数：只能是数字； 

 突发疫情中早期发现并控制的突发疫情起数：只能是数字； 

 现症病人治疗：只能是数字； 

 治疗病人数：只能是数字； 

 规范治疗数：只能是数字； 

 休止期治疗人数：只能是数字； 

 有疟史人数：只能是数字； 

 疟史病例休治数：只能是数字； 

 疟史病例全程休治数：只能是数字； 

 重点人群应服药人数：只能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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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人群实服药人数：只能是数字； 

 重点人群全程服药人数：只能是数字； 

 全民应服药人数：只能是数字； 

 全民实人数：只能是数字； 

 全民全程应服药人数：只能是数字； 

 预防服药应服药人数：只能是数字； 

 预防服药实服药人数：只能是数字； 

 药浸蚊帐数（包括长效蚊帐数）：只能是数字； 

 室内喷洒保护人数：只能是数字； 

 发热病人血检人数（监测情况）：只能是数字； 

 发热病人血检阳性数：只能是数字； 

 血检中间日疟原虫阳性数：只能是数字； 

 血检中恶性疟原虫阳性数：只能是数字； 

 血检中混合感染阳性数：只能是数字； 

 血检中其它（包括三日疟、卵形疟）阳性数：只能是数字； 

内容说明： 

1. 受威胁人口数：以当年有当地感染病例的乡镇人口数。  

2. 临床诊断病例：指具有疟疾流行病学史和典型疟疾临床症状，但未经病原学检测

者；疑似病例经抗疟药试治有效者也属临床诊断病例。 

3. 确诊病例：指具有疟疾流行病学史和典型疟疾临床症状，且血涂片检查发现疟原

虫或免疫学抗原检测阳性者。 

4. 疑似病例：指具有疟疾流行病学史和发冷、发热、出汗等临床症状，但热型和发

作周期不规律者。 

5. 重症病例：指疟疾病例中出现脑型疟、严重贫血、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或肺水肿、

低血糖、急性肾功能衰竭、急性循环衰竭、重度酸中毒、超高热、多发性惊厥、异

常出血倾向和出血、高疟原虫血症等项中的一项或数项。 

6. 未及时发现或处理的突发疫情起数：指根据《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符

合启动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条件，但在一周内未发现和起动预案的行政村数。 

7. 早期发现并控制的突发疫情起数：指根据《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符合

启动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条件，一周内发现并及时处理的行政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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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该卡片被保存到本地报告单位，点击 （非国家级用户）

该卡片保存到本地报告单位并报告到上级单位进行审核，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查看 ：完成的功能：查看卫统 30 表信息录入信息，操作步骤如下： 

 点击 ，进入卫统 30 表信息录入查看页面，界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 按钮返回上层菜单，所有选项不可修改。 

 

点击 ，打开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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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删除卡片。点击 ，取消删除操作。 

 

删除后看到的页面如下图（第 1 条记录）： 

 

点击第 1 条记录的 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下级看到删除的卡片跟上级看到的相同。 

 

点击 按钮，打开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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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审核该卡片，点击 ，该卡片审核不通过，点击 按

钮，返回上级菜单。 

审核通过：点击 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51 

点击 ，该报告卡通过审核，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审核通过重新查询后上级用户的基本情况如下图所示（第 2 条记录）： 

 

点击第 2 条记录的 ，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 

  

审核通过重新查询后下级用户的基本情况如下图所示（第 2 条记录）： 

 

点击第 2 条记录的 ，打开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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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返回。 

 

审核不通过：点击 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点击 ，该报告卡审核不通过，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审核不通过后，卡片回退给下级用户，上级用户的基本情况如下图所示（第 3 条为回退卡片）： 

 

点击第 3 条记录的 ，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 

  

审核不通过后，下级用户看到的回退卡片如下图（第 3 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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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第 3 条记录的 ，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 

修改 ： 当点击 按钮，进入修改页面。 

如果要修改的是本级添加的卡片，则出现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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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进行修改，并返回。 

点击 按钮返回。 

如果要修改的是上级回退的卡片，则出现页面如下图所示： 

 

可对该卡片添加修改意见，点击 按钮，修改成功，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如果要修改的是下级上报的卡片，则出现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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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该卡片添加修改意见，点击 按钮，修改成功，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修改后默认审核通过。 

 

当本级以修改的方式审核通过时，看到的页面如下图（第 1 条记录）： 

 

点击第 1 条记录的 打开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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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返回，点击 ，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如果上级以修改的方式通过审核，则本级看到的页面如下图（第 1 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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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第 1 条记录的 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点击 ，打开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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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分页标签：点击“ ”进入下一页，点击“ ”返回上一页，点击“ ”返回最前页，点击“ ”

进入最后一页；“ ”表示每页显示 20 条记录，“ ”表示每页显示 50

条记录，“ ”表示每页显示 100 条记录。 

导出 Excel ：点击 在 Excel 中导出所选卡片。 

导出 csv：点击 在 csv 中导出所选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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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审核：点击 ，可对其进行批量审核。 

全部上报：先点选 ，再点击 ，弹出以下对话框： 

 

点击 ，上报所有的卡片，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浏览：点击 按钮，在本地选择要上传的报告卡（必须是压缩成 ZIP 的格式），点

击 该数据导入成功。 

下载模板：点击 ，显示如下： 

 

  点击 按钮，打开该模板，点击 按钮，该模板保存到本地磁

盘，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2.1.2 个案调查表的填写 

进入方式 

点击左侧功能树 ，进入全国疟疾病人个案调查表页面，

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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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说明 

 界面整体上分成两部分：上半部分为查询条件区，下半部分为全国疟疾病人个案调查表

信息列表。最底下部分为通用翻页控制部分。 

下面就页面中的几大功能进行说明： 

查询： 完成的功能：根据指定的查询条件，查询浏览符合条件的疟疾病人个案信息。操作

查询条件如下： 

 “户籍所在乡镇”：可选也可不选； 

 “住址所在乡镇”：可选也可不选；如果选，必须到所在乡镇一级； 

  “卡片编号”：选填项； 

 “卡片状态”：可选也可不选；选项为：“本级未审核”，“乡镇血防站/卫生院”，“录

县级血防所/CDC 审核通过”，“县级血防办审核通过”，“市级血防所/CDC 审核

通过”，“市级血防办审核通过”，“省级血防所/CDC 审核通过”，“省级血防办审

核通过”，“终审通过”，“退回”，“删除” 

 “户主姓名”：可填也可不填； 

 “患者姓名”：可填也可不填； 

 “数据类型”：可选也可不选； 

 “上报日期”：点击“ ”可以对上报的时间段进行选择，也可以直接在文本框中

按固定格式填写日期。 

 “自己未上报”：点击“ ”，后，显示“ ”，可对自己未上报的卡片进行查询，

再次点击“ ”，复选按钮显示为“ ”，查询下级上报了的卡片。 

以上的查询条件可以任意进行组合，精确查询出符合条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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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查询条件后点击 按钮，系统在列表区显示符合查询条件信息，页面如下： 

 

隐藏  点击 ，隐藏查询条件,点击 ，显示查询条件。 

添加：点 按钮，进入疟疾病人个案信息的添加页面，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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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所在地：必选项，必须到村级别； 

 住址所在地：必选项，必须到村级别； 

 年度：必选项，必须到村级别； 

 户主姓名：必填项； 

 患者姓名：必填项； 

 姓名：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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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必填项 只能输入数字； 

 职业：可选可不选； 

 文化程度：可选可不选； 

 患者家中是否有防蚊措施：可选可不选项 ； 

 患者是否有使用蚊帐习惯：可选可不选项； 

 患者是否有露宿习惯： 可选可不选项； 

 发病点：可选项 如果选 就选择到村级别； 

 发病日期：选填项； 

 初诊日期：选填项 ； 

 初诊单位： 可选可不选； 

 主要临床表现：可选可不选； 

 本次发病诊断方式： 可选可不选； 

 血检虐原中日期 ：选填项； 

 镜检结果：可选可不选； 

 本次发病是：必选项； 

 病情程度：可选课不选； 

 病情程度：可选可不选； 

 并发症：必选项； 

 病例是否死亡：必选项； 

 抗疟药试治：必选项； 

 治疗药物名称：选填项； 

 是否全程足量（正规）治疗：必选项； 

 住院治疗：必选项； 

 曾患疟疾次数：选填项； 

 最近 1 次患疟疾时间 年：选填项； 

 最近 1 次患疟疾时间 月：选填项； 

 发病地点：选填项； 

 当时抗疟治疗药品：选填项； 

 治疗时间 年：选填项； 

 治疗时间 月：选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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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地点：选填项； 

 当时治疗是否全程足量（正规）：必填项； 

 是否进行清理治疗：必填项； 

 是否进行休根治疗：必填项； 

 发病前 10－30 天内是否外出：必填项； 

 近一月内家中是否有亲友来访：必填项； 

 患者家庭成员中有无发热病人：必填项； 

 患者者发病前 15 日内是否有输血史：必填项； 

 本次发病的感染分类：必填项； 

 调查人：选填项； 

 调查时间：选填项； 

点击 按钮，该卡片被保存到本地报告单位，点击 （非国家级用户）

该卡片保存到本地报告单位并报告到上级单位进行审核，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查重：点击 按钮，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在上半部分的条件区设定相应的条件后，点击 按钮，可以查询出相应的具有相同条件

的卡片，如下图： 

 

点击 可以查看详细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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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弹出对话框： 

 

可以选择是否删除该卡片。 

审核标记：点选 下的 对该审核卡逐个审核。 

 

查看 ：完成的功能：查看信息，操作步骤如下： 

 点击 ，进入疟疾检测点基本情况调查信息查看页面，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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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返回上层菜单，所有选项不可修改。 

点击 ，打开对话框如下图： 

 

点击 ，删除卡片。点击 ，取消删除操作。 

删除后看到的页面如下图（第 1 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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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第 1 条记录的 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下级看到删除的卡片跟上级看到的相同。 

点击 按钮，打开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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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审核该卡片，点击 ，该卡片审核不通过，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审核通过：点击 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点击 ，该报告卡通过审核，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审核通过重新查询后上级用户的基本情况如下图所示（第 2 条记录）： 

 

点击第 2 条记录的 ，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 

  

审核通过重新查询后下级用户的基本情况如下图所示（第 2 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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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第 2 条记录的 ，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 

审核不通过：点击 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点击 ，该报告卡审核不通过，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审核不通过后，卡片回退给下级用户，上级用户的基本情况如下图所示（第 3 条为回退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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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第 3 条记录的 ，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 

  

审核不通过后，下级用户看到的回退卡片如下图（第 3 条记录）： 

 

点击第 3 条记录的 ，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 

 

修改 ： 当点击 按钮，进入修改页面。 

如果要修改的是本级添加的卡片，则出现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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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进行修改，并返回。点击 按钮返回。 

如果要修改的是上级回退的卡片，则出现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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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该卡片添加修改意见，点击 按钮，修改成功，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如果要修改的是下级上报的卡片，则出现页面如下图所示： 

 

可对该卡片添加修改意见，点击 按钮，修改成功，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修改后默认审核通过。 

当本级以修改的方式审核通过时，看到的页面如下图（第 1 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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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第 1 条记录的 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点击 ，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如果上级以修改的方式通过审核，则本级看到的页面如下图（第 1 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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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第 1 条记录的 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点击 ，打开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返回上级菜单。 

 

分页标签：点击“ ”进入下一页，点击“ ”返回上一页，点击“ ”返回最前页，点击“ ”

进入最后一页；“ ”表示每页显示 20 条记录，“ ”表示每页显示 50

条记录，“ ”表示每页显示 100 条记录。 

导出 Excel ：点击 在 Excel 中导出所选卡片。 

导出 csv：点击 在 csv 中导出所选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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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审核：点击 ，可对其进行批量审核。 

全部上报：先点选 ，再点击 ，弹出以下对话框： 

 

点击 ，上报所有的卡片，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浏览：点击 按钮，在本地选择要上传的报告卡（必须是压缩成 ZIP 的格式），点

击 该数据导入成功。 

下载模板：点击 ，显示如下： 

 

  点击 按钮，打开该模板，点击 按钮，该模板保存到本地磁

盘，点击 按钮，取消该操作。 

 

2.2 仅开展全国疟疾监测点监测工作的单位填报 

2.2.1 需要填报的表格 

包括全国疟疾监测点基本情况调查表、发热病人血检登记表、IFA

检测结果登记表、居民防蚊设施状况调查登记表、夜间（室外）人饵

诱捕蚊登记表、清晨蚊帐内按蚊调查登记表、抗疟药监测结果统计表、

媒介按蚊对常用杀虫剂的抗性监测统计表、抗疟药使用月统计表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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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表（如下图）。 

 

2.2.2 填报说明 

   上述 9 张表为数据录入表，可通过下载 Excel 模板填写后导入或

在线填写。填写界面如图： 

 

全国疟疾监测点基本情况调查表填写界面 

 

发热病人血检登记表填写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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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 检测结果登记表填写界面 

 

居民防蚊设施状况调查登记表填写界面 

 

夜间（室外）人饵诱捕蚊登记表填写界面 

 

清晨蚊帐内按蚊调查登记表填写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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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疟药监测结果统计表填写界面 

 

媒介按蚊对常用杀虫剂的抗性监测统计表填写界面 

 

抗疟药使用月统计表填写界面 

2.2.3 数据录入的查询、审核、上报，数据导入和导出等操作参见 

3.数据审定 

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对下级业务部门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系统可

以针对数据的逻辑性进行自动审核，各级数据管理员重点从专业角度

进行数据审核，以卫统 30 表和个案调查表为例。 

卫统 30 表审核包括：根据各县（市、区）全年疟疾疫情、三热



79 

病人血检、休根及预防服药等，重点对：病例数、血检数、血检阳性

数、休根和预防服药人数等进行审核。 

个案调查表：重点审核网络直报病例、专报系统疟疾病人个案调

查表和疫情报表是否一致；各项数据的录入是否准确、完整；定期进

行查重，出现重复上报的及时删除等。 

对数据核对无误后即可审核通过，向上一级报告。如发现问题的

退回修正重报，同时，电话联系告知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并及时订正。 

4.数据的汇总与利用 

本系统可根据录入数据的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具体模块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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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结果格式： 

（1）疟疾流行情况 

表:11-1  XXXX 年全国（XXXX 省）疟疾流行情况调查表 

 
注：按年度对全国或某省疟疾流行情况进行统计。 

（2）疟疾防治工作情况 

表:11-2    XXXX 年全国（XXXX 省）疟疾防治工作调查表 

省名
（自
治
区、
直辖
市） 

县名
（市、
区） 

行政
区划
代码

现症病人治疗 休止期治疗 预防服药 媒介控制 统计数据项 

治疗病
人数 

规范治
疗数 

有疟
史人
数 

疟 史
病 例
休 治
数 

疟史
病例
全程
休治
数 

重点
人群
应服
药人
数 

重点
人群
实服
药人
数 

重点
人群
全程
服药
人数

全民
应服
药人
数 

全民
实服
药人
数 

全民
全程
应服
药人
数 

应服
药人
数 

实服
药人
数 

药浸
蚊帐
数 

室内
喷洒
保护
人数

疟疾
病人
规范
治疗
率 

休止
期疟
史病
人服
药率 

休止
期疟
史病
人全
程服
药率 

休止
期重
点人
群服
药率 

休止
期重
点人
群全
程服
药率

休止
期全
民服
药率

休
止
期
全
民
全
程
服
药
率

预
防
服
药
比
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1 

17＝
4/3 

18＝
5/3 

19＝
7/6 

20＝
8/6

21＝
10/9

22
＝

11/9

23
＝

13/1
2

                                     

                                      

                                      

注：按年度对全国或某省疟疾防治工作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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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疟疾监测工作情况 

表:11-3    XXXX 年全国（XXXX 省）疟疾监测工作调查表 

 

注：按年度对全国或某省疟疾监测工作进行统计。 

此类报表均可打印和以 EXCEL 格式文件导出。 

 

四、其他上报要求 

其他有关数据管理、系统管理等要求，同卫生部统计网络直报系

统相关要求，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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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填报使用说明  

——包虫病子系统  

系统登陆地址： http://1.202.129.170:89/JS/ 

 

一、“卫统 31 表”信息 的填报说明 

包虫病卫统 31 表的内容包括表头、基本情况、防治和监测数据

3 个主要组成部分。除基本情况外，该表的剩余全部内容必须以村为

单位填报。现将各部分的内容构成、各项内容的具体含义以及填报说

明介绍如下： 

(一) 表头部分 

表头部分包括地区、年度和月份，字段前面的 表示该项必填。 

必须逐级选择到 xx 村，否则不能顺

利保存 

选择相应年度 

选择相应月份，是指数据对应的月份，而非

数据填报月份 

(二) 基本情况 

该部分对应的是 xx 村所在乡镇的信息，第一次填报后，当填报

下个月数据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将就近月份的数据带过来，如果该月

数据没有变动，则可直接沿用系统带过来的数据。如果某月数据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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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只需对自动带过来的数据进行更改即可。更改后的数据自动带到

下月。 

xx 村所在乡镇行政村的总数 

xx村所在乡镇有包虫病流行的行政村

数 

 xx 村所在乡镇的常住人口总数 

 xx 村所在乡镇有包虫病流行的行政

村常住人口数 

举例：填报 A 县 B乡 C 村 2011 年 1 月份的数据， 对应的是

B 乡的 4 个数据。当填报 A 县 B 乡 C 村 2011 年 2 月份数据的时候，

系统会自动将 1月的数据（就近一次的）自动带过来，如果 2月数据

无变动，可直接沿用。若 2月的数据有变动，则在系统自动带过来的

数据上直接增（减）即可，新更改的数据会自动带到下个月。 

(三) 防治和监测数据 

该部分包括 3 项内容，分别是 、 和

。该部分数据同样要求以村为单位进行填报。

对于 2010 年之前的数据，尽可能将上述 3 项内容的各项数据统计到

村并填报到系统中。如果 2010 年之前的数据不能统计到村（只能统

计到乡），则在 建立村账户时候，在 xx 乡之下新建“不

详村”，将 xx 乡不能统计到村的防治和监测各项数据统一归入到“不

详村”中。其余乡如有类似情况，做同样处理。 

该部分数据录入注意事项：录入 x月份数据时，系统会将表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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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内容就近一个月的数据自动带过来，填报数据者只需在表中已有数

据的基础上累加 x 月份的相应数据即可。跨年的数据也会自动带过

来，如 2010 年 12 月份的数据会被系统自动带到 2010 年 1 月的表中。

但 下面 4项内容的数据不会自动带过来，需单独填写。 

以下是本部分各项内容的具体填写说明： 

1、家畜感染情况的调查 

xx 村截至 x 月份检查的屠宰牛（或牦

牛）累计数 

检查的牛中发现有棘球蚴感染的累计

头数 

 xx 村截至 x 月份检查的屠宰羊的累计

数 

检查的羊中发现有棘球蚴感染的累计

头数 

  2、犬的管理和驱虫 

xx 村 x 月份家犬（含野犬）总数（当月

数据，不累计） 

xx 村截至 x 月份家犬、野犬登记在册的

累计数 

xx村截至x月份粪抗原检测检测的犬粪

样累计数 

xx村截至x月份粪抗原检测结果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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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粪样累计数 

xx 村 x 月份（当月的）犬驱虫的数 

3、病人发现、治疗和儿童感染情况监测 

xx 村截至 x 月份血清学方法检查的 12 岁以下学龄儿童累计人数 

xx村截至 x月份检查的 12岁以下学龄儿童中阳性累

计数 

xx 村截至 x 月份接受 B超影像学检查累计人数 

 xx村截至x月份B超影像学检查发现的包虫病人累计数，

包括临床诊断和确诊的病例，疑似病例不包括在内。

2.4 无需填写，由 2.4.1-2.4.4 自动累加生成。 

xx村截至x月份总患病人数中的囊型病人累计数 

xx 村截至 x月份总患病人数中的泡型病人累计数 

xx 村截至 x 月份总患病人数中的两型包虫病病

人累计数 

xx 村截至 x 月份总患病人数中的未分型病人累

计数 

xx 村截至 x 月份接受药物治疗的累计人数。2.5 无需填

写，由 2.5.1-2.5.4 自动累加生成。 

xx 村截至 x 月份治疗总人数中囊型病人累计数 

xx 村截至 x 月份治疗总人数中泡型病人累计数 

xx村截至x月份治疗总人数中混合型病人累计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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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村截至 x月份治疗总人数中未分型病人累计

数 

 xx 村截至 x 月份累计发放的药物数量 

xx 村截至 x 月份累计发放的阿苯达唑片剂数量 

xx 村截至 x 月份累计发放的阿苯达唑乳剂数量 

xx 村截至 x 月份病人累计实际服用的药物数量 

xx 村截至 x 月份病人累计实际服用的阿苯达

唑片剂数量 

xx 村截至 x月份病人累计实际服用的阿苯达

唑乳剂数量 

xx 村截至 x 月份累计接受手术治疗的病人数。2.8 无需

填写，由 2.8.1-2.8.4 自动累加生成。 

xx 村截至 x 月份接受手术治疗的病人中囊型病

人累计数 

xx 村截至 x 月份接受手术治疗的病人中泡型病

人累计数 

xx村截至x月份接受手术治疗的病人中混合型

病人累计数 

xx村截至x月份接受手术治疗的病人中未分型

病人累计数 

 

xx 村截至 x 月份对接受药物治疗或手术治疗的病例累计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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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的病人数，根据 B 超影像学检查结果判断病灶和病情的转

归情况。2.9 无需填写，由 2.9.1-2.9.4 自动累加生成。 

xx村截至x月份药物或手术治疗的病人中得到治愈的

累计人数 

xx 村截至 x 月份药物或手术治疗的病人中治疗有效的

累计人数 

xx村截至x月份药物或手术治疗的病人中治疗无效的

累计人数 

xx 村截至 x月份药物或手术治疗的病人中死亡的累计

人数 

xx村截至x月份药物或手术治疗的病人中排除包虫病

的累计人数 

xx 村截至 x 月份药物或手术治疗的病人中失访的累计

人数 

xx村截至x月份药物或手术治疗的病人中外迁的累计

人数 

xx 村 x 月份当月的新增病人总数。2.10 无需填写，由

2.10.1-2.10.4 自动累加生成。 

xx 村当月新增病人中囊型包虫病病人数 

xx 村当月新增病人中泡型包虫病病人数 

xx 村当月新增病人中混合型包虫病病人数 

xx 村当月新增病人中未分型包虫病病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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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完 上 述 数 据 后 ， 点 击 则 完 成 x 月 xx 村

的录入。 

 

二、“病人信息数据录入”的填报说明 

该表包括病人的基本情况、诊断情况和治疗情况 3 个主要部分。 

1、 病人基本情况 

字段前面标有 的表示该项必填。 

 

其中： 由系统自动生成。 

2、 诊断情况 

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对诊断情况和结果进行填写即可。 

   

其中： 可单选，也可多选，点击“选择”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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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如下对话框，据实际情况在左半窗口进行点击即可。 

 

3、 治疗情况 

据实填写即可。 

 

其中：如果 处选“是”，则系统会在现有表

格的基础上新增加 3 行内容： 

 

 

三、查询统计模块 

此模块是对已经录入的卫统 31 表的各项数据进行综合条件查

询，包括 5 个部分： 

 

1、 的内容是卫统 31 表中：基本情况、病

人发现、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的数据，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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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内容是卫统 31 表中：随访结果、犬

的管理和驱虫数据，见下图： 

 

3、 的内容是卫统 31 表中：儿童血清学监测、

家畜感染情况、犬感染情况数据，见下图： 

 

4、 的内容是按地区、年度和月份统计的的总患病人

数、本月新增病人数和本月检查人数，见下图： 

 

5、 是按地区、年度对录入病人信息的统计，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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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统管理模块 

该部分是利用专报系统进行包虫病防治数据填报的基础，主要包

括以下内容：  

 

（一）  

     包虫病上报流程已经由中国 CDC 寄生虫病所包虫病子系统管理

员根据各省（区）的实际工作情况进行了设置。省级、市（州、盟）

级、县级管理员和用户无需再行设置。 

（二）  

     该模块提供了对系统户信息进行查询、查看功能，可根据多个条

件组合进行查询，并提供添加用户信息功能。 

系统用户管理的查询信息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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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整体上分成两部分：上半部分为查询条件区，下半部分为系

统用户信息查询列表。最底下部分为通用翻页控制部分。 

当执行 功能时，用户可按照“地区”、“单位”、“用户名称”、

“审核资格”等查询条件进行组合，查询出符合条件的用户信息。 

如查询青海省地方病所有审核资格的用户信息，结果如下图： 

点击 按钮，进入系统用户信息的查看页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 按钮，进入系统用户信息的修改页面，根据需要对用

户信息进行修改。  

（三）  

该模块可对该系统下的组织机构基本情况进行查询、查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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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多个条件组合进行查询，并提供添加信息功能。 

点 按钮，进入机构维护的添加页面，据实填写信息并保存，

带红色星号的属于必填项，页面如下： 

 

点 按钮，可按照相应查询条件进行组织机构信息的查询，

如查询青海省的省级业务部门，结果如下： 

 

点击 按钮，进入“青海省地方病所”的机构信息查看页面，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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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进入“青海省地方病所”机构信息的修改页面，

根据需要对机构信息进行修改。 

（四）  

包虫病防治信息专报系统的防治数据要求以村为单位进行填报，

模块可实现用户建立、查询、查看行政村的信息功能，

县级用户在进行填报前，必须利用此模块对本县范围内的行政村进行

编码。 

点 按钮，进入村编码信息维护的添加页面，据实填写信息

并保存，带红色星号的属于必填项，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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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用户依次为 xx 乡镇所辖的 n 个村进行编码，其中

从 01 编起，不能有重复。如：甘肃省----甘南州----

合作市----勒秀乡下面有 10 个行政村，则依次编码 01、02…..10。 

 

注：包虫病防治信息专报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如有任何问题，除了与本

省（区）内的上一级管理员联系解决之外，也可直接联系中国 CDC 寄

生虫病所管理员，联系方式： 

Email: fuqing1981@yahoo.com.cn     TEL: 021-6445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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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填报使用说明  

——土源性线虫病子系统 

1.系统简介 

    本系统是全国统一的土源性线虫病防治信息管理平台和数据中

心，用于采集土源性线虫病防治调查工作中获取的各类信息，包括人

群感染情况，查治病情况及一些与土源性线虫病流行相关的自然、社

会因素等数据。应用本系统，各级用户可以对数据资料进行查询、修

改、审核、维护、导出及简单的统计分析。 

2.系统构成 

   本系统的功能菜单主要包括三部分： 

2.1 土源性线虫病防治系统 

2.1.1 各类数据录入、查询、修改、审核、维护及导出； 

2.1.2 数据统计分析。 

2.2 系统管理 

  2.2.1 数据上报流程维护； 

2.2.2 各级机构、用户管理和村维护。 

 2.3 个人密码修改 

3. 操作步骤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土源性线虫病数据上报流程由中国疾控

中心寄生虫病所事先与省级机构商定后设置，原则上不做调整。此外，



97 

采用逐级创建的方式事先设置本系统的机构和用户，即国家级用户创

建省级机构及用户，省级用户创建下级机构和相应下级用户并告知，

随后各级机构方可进行数据录入、查询及上报等操作，具体步骤如下。 

3.1 登录系统 

输入网址----http://1.202.129.170:89/JS/index.htm，进入登

录界面，分别输入本级用户编码和密码。“选项栏”选择下拉菜单“寄

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地区编码”栏空白即可。点击“登录”

进入系统。（原始密码为“88888888”，可在首次登录后修改） 

3.2 机构维护 

3.2.1 创建机构 

点击左侧“系统管理”菜单下的“机构维护”，在显示界面上点

击“添加”后，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选择并输入相应信息（其中打

“*”为必填项）后，点击“ 保存”创建机构。 

 

注：（1）“所在地区”一项须点击“下一级”按钮来正确选择； 

（2）“机构级别”和“所在地区”应一致，即机构级别是“市

级”，则所在地区项应选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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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查询 

点击“机构维护”，在显示界面选择查询条件（红圈内为查询条

件设置区），点击右侧“查询”，可查看已创建好的机构，并可进行修

改、删除等操作，如需导出数据，点击界面右下角“ ”执行操作。 

 

3.3 用户管理 

 3.3.1 创建用户 

点击左侧“系统管理”菜单下的“系统用户管理”，在显示界面

上点击“添加”后，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选择并输入相应信息后，

点击“ 保存”创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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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系统登陆名称只能为字母、数字或两者组合（须区分大

小写）； 

（2）必须设置创建用户的密码有效期限（红圈标示，若该用

户实际登录时间超过设置的终止日期，则无法登录）； 

（3）创建者可根据实际需要给下级用户设置权限（蓝圈标

示）。 

3.3.2 查询 

点击“系统用户管理”，具体查询方式同 3.2.2。 

3.4  村编码维护 

3.4.1 创建村 

点击左侧“系统管理”菜单下的“村编码维护”，在显示界面上

点击“添加”后，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选择并输入相应信息后，点

击“ 保存”创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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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两位村编码由业务部门自行确定； 

（2）如创建村为土源性线虫病国家或省级监测点所在村，还

需在跳出栏填写监测点编码（国家监测点编码见《全国土源性线虫病

监测手册》，省级监测点编码由各省自行确定，二者不得重复）； 

3.4.2 查询 

点击“村编码维护”，具体查询方式同 3.2.2。 

3.5 卫统 32 表信息 

3.5.1 录入 

点击左侧“土源性线虫病防治系统”菜单下的“卫统 32 表信息登

记”，在显示界面点击“添加”后，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选择地区

和年度，输入数据，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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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查询 

  点击“卫统 32 表信息登记”，进入相应界面，通过设置报告

地区、上报日期及卡片状态等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查看结果

（如图所示），并可对记录进行修改、删除，如下级用户已上报，上

级用户还可以进行审核等后续操作，如需导出数据，则点击界面右下

角“ ”执行操作。 

  3.5.3 上报 

在上述界面全选后面的框内打“√”，然后点击“全部上报”即

可（如未审核状态下点击则默认为审核通过）。 

3.6 监测点居民土源性线虫病检查情况 

3.6.1 数据录入 

（1）逐条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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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侧“土源性线虫病防治系统”下的“监测点居民土源性线

虫病检查情况登记表”，在显示界面点击“添加”后，出现如下图所

示界面，选择地区（必须到村一级）和年度，点击“增加记录”后逐

条输入记录，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如想先保存，随后继续输入

记录，可点击“保存并跳转到本页”。  

 

（2）批量导入 

点击“监测点居民土源性线虫病检查情况登记表”，进入如下图

所示界面。红圈标示处有三个按钮：“浏览”、“导入数据”和“下载

模板”，首先点击“下载模板”后获取标准的数据库模板（如下图），

随后输入数据（必须在下载的数据库模板中输入）。需要导入的数据

库必须先以“zip”格式压缩保存，随后点击“浏览”按钮，从弹出

的窗口中找到上述的压缩数据包，点击“导入数据”进行数据库导入。

如提示导入失败，则应返回数据库，按照数据输入要求查找原因并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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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输入和数据库导入的几点要求： 

（1）监测点编码必须和村编码维护模块中创建的监测点编号一致； 

（2）报告日期格式必须是“yyyy-mm-dd”格式； 

（3）性别、民族、职业和文化程度等填报形式详见模板中的批注； 

（4）任一记录的每项信息都不能空缺； 

（5）导入压缩包的文件名必须与下载的模板数据库文件名保持一致。（数

据库模板如下图） 

以上要点必须同时满足，否则数据库无法导入或出现导入错误。 

3.6.2 查询 

点击“监测点居民土源性线虫病检查情况登记表”，进入相应界

面，具体查询方式同 3.5.2。 

3.6.3 上报 

具体方式同 3.5.3。 

3.7 监测点土壤中人蛔虫卵污染情况 

3.7.1 数据录入 

点击左侧“土源性线虫病防治系统”菜单下的“监测点土壤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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蛔虫卵污染情况检查登记表”，在显示界面点击“添加”后，出现如

下图所示界面，选择地区（必须到村一级）和年度，点击“增加记录”

后逐条输入记录，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如想先保存，随后继续

输入记录，可点击“保存并跳转到本页”。 

 

3.7.2 查询 

点击“监测点土壤中人蛔虫卵污染情况检查登记表”，进入相应

界面，具体查询方式同 3.5.2。 

3.7.3 上报 

具体方式同 3.5.3。 

3.8 全国土源性线虫病监测点基本情况 

3.8.1 数据录入 

点击左侧“土源性线虫病防治系统”菜单下的“全国土源性线虫

病监测点基本情况调查表”，在显示界面点击“添加”后，出现如下

图所示界面，选择地区和年度，输入数据，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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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查询 

点击“全国土源性线虫病监测点基本情况调查表”，进入相应界

面，具体查询方式同 3.5.2。 

 3.8.3 上报 

具体方式同 3.5.3。 

3.9 查询统计 

  3.9.1 年度土源性线虫病防治工作 

点击左侧“查询统计”菜单下的“年度土源性线虫病防治工作统

计”，在显示界面选择地区和年度，点击“统计”，显示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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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导出统计结果，则点击下方相应图标保存（如下图所示）。

 

  3.9.2 年度土源性线虫病防治工作按性别年龄统计 

点击左侧“查询统计”菜单下的“年度土源性线虫病防治工作按

性别年龄统计”，具体方式同 3.9.1。 

 

3.9.3 年度土源性线虫病防治工作分析汇总 

点击左侧“查询统计”菜单下的“年度土源性线虫病防治工作分

析汇总”，在显示界面选择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点击“统计”，显示

统计结果，数据导出方式同 3.9.1（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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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执行《全国卫生监督调查制度》等 4 项 

制度的通知 

卫办发〔2010〕1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部直属

各单位，部机关各司局： 

   我部重新修订的《国家卫生统计调查制度》由全国卫生资源与医

疗服务、卫生监督、疾病控制、妇幼卫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制

度五部分组成。其中，《全国卫生资源与医疗服务调查制度》已于

2009 年 11 月印发执行。《全国卫生监督调查制度》、《全国疾病控

制调查制度》、《全国妇幼卫生调查制度》和《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调查制度》于 2010 年 1 月经国家统计局批准，现予印发，2010 年

起正式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调查内容 

（一）《全国卫生监督调查制度》包括 19 个调查表。表号为卫统 6

表至卫统 24 表（见附件 1），制表机关为卫生部，批准机关为国家

统计局，批准文号为国统制〔2010〕5 号，有效期至 2012 年，主管

单位为我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调查表式见附件 2。 

（二）《全国疾病控制调查制度》包括 27 个调查表。表号为卫统 25

表至卫统 35-3 表（见附件 1），制表机关为卫生部，批准机关为国

家统计局，批准文号为国统制〔2010〕5 号，有效期至 2012 年，主

管单位分别为我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统计信息中心、应急办、食品安

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调查表式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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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妇幼卫生调查制度》包括 15 个调查表。表号为卫统 36

表至卫统 46 表（见附件 1），制表机关为卫生部，批准机关为国家

统计局，批准文号为国统制〔2010〕5 号，有效期至 2012 年。主管

单位为我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调查表式见附件 4。 

（四）《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制度》包括 7 个调查表。表号为

卫统 47 表至卫统 51 表（见附件 1），制表机关为卫生部，批准机关

为国家统计局，批准文号为国统制〔2010〕5 号，有效期至 2012 年。

主管单位为我部农村卫生管理司，调查表式见附件 5。 

4 项调查制度的具体执行时间及工作安排另行通知。附件 2 至附件 5

可从卫生部网站（http://www.moh.gov.cn/政策法规/法规)下载。 

   二、实施要求 

（一）卫生行政部门可在严格遵守 4项调查制度规定的前提下，制定

补充性地方卫生统计调查制度，并报同级统计部门批准或备案。 

（二）卫生行政部门下发调查表必须在表的右上角标明表号、制表机

关、批准机关和批准文号等。否则，一律视为非法报表，基层卫生单

位有权拒绝填报。 

（三）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基层医疗卫生单位要加强领导，组织统计

人员学习并严格执行新的调查制度，及时完成各项统计调查任务，并

将执行情况及遇到的问题及时反馈我部相关司局。 

  

附件：略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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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疾病控制调查制度 

（2010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批准 

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了解重大疾病发病及防治工作、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居民死因情况，为制定

疾病预防控制政策和规划提供依据。 

(二)统计范围： 

1、结核病、血吸虫病、地方病和职业病发病及防治工作情况：各省（区、

市）、血吸虫流行地区、有地方病防治任务地区。 

2、居民病伤死亡原因：死因统计点。 

(三)主要内容： 

结核病、血吸虫病、地方病和职业病发病及防治工作情况，居民病伤死亡原

因等。 

  (四)调查频率及调查方式： 

1、结核病、血吸虫病、地方病和职业病发病及防治工作情况：调查频率为

月报、季报及年报，一般为全面调查。 

2、居民病伤死亡原因：报告期为年报。 

(五)上报方式： 

1.结核病、血吸虫病、职业病为网络直报；地方病调查表通过电子邮件或邮

寄打印表逐级上报。 

2.居民病伤死亡原因调查表：开展死因统计的市(区)、县卫生局或疾控中心根

据《死亡医学证明书》、《法医鉴定书》及在家死亡的调查记录整理、填报本报告卡，

建立居民死因原始资料数据库，于次年 2月 20 日以前将居民死因原始资料数据库和

人口数导入卫生部死因统计报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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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 

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卫统 25 表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常规预防

接种情况调查表 

周报/

月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同上 

每次接种 5日内 

逐级上报 

卫统 26 表 
居民病伤死亡原因报告卡 

(死亡医学证明书) 

年报

 

死因统计点 

 

县区卫生局、 

疾控中心 

次年 2月 20 日前

网络报告 卫统 26-1 表 
部分县(区、县级市)人口数

和出生人数 

卫统 26-2 表 居民病伤死亡原因汇总表 

卫统 27 表 结核病人登记调查表 年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同上 
次年 2月底以前 

逐级上报 

卫统 28 表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调查表 年报 血吸虫病流行村 血防专业机构 
次月 15 日和次年 1

月 15 日前网络直报

卫统 29 表 疟疾防治工作调查表 年报
有疟疾病例报告(包括输

入病例)的县(市\区) 
疾控机构 

6 月 30 日和次年 1

月 20 日前网络直报

卫统 30 表 包虫病防治工作调查表 年报
包虫病流行的省、 

自治区 
同上 

次年 1 月 15 日前

网络直报 

卫统 31 表 
土源性线虫病防治工作调查

表 
年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同上 同上 

卫统 32-1 表 克山病防治工作调查表 年报 
有克山病防治任务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 
疾控机构 

次年 1 月 10 日前

逐级上报 

卫统 32-2 表 大骨节病防治工作调查表 年报 
有大骨节病防治任务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同上 同上 

卫统 32-3 表 碘缺乏病防治工作调查表 年报 
有碘缺乏病防治任务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同上 同上 

卫统 32-4 表 
高碘性甲状腺肿防治工作调

查表 
年报 

有高碘性甲状腺肿病防治任

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同上 同上 

卫统 32-5 表 
地方性氟中毒（水型）防治

工作调查表 
年报 

有地方性氟中毒(水型)防治

任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同上 同上 

卫统 32-6 表 
地方性氟中毒（燃煤污染型）

防治工作调查表 
年报 

有地方性氟中毒(燃煤污

染型)防治任务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 

同上 同上 

卫统 32-7 表 
地方性砷中毒（水型）防治

工作调查表 
年报 

有地方性砷中毒(水型)防治

任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同上 同上 

卫统 32-8 表 
地方性砷中毒（燃煤污染型）

防治工作调查表 
年报 

有地方性砷中毒(燃煤污

染型)防治任务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 

同上 同上 

卫统 33-1 表 尘肺病报告卡 半年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职业病诊断资质

的医疗机构和职

业病防治机构 

7 月 10 日和次年 1

月 10 日前网络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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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统 33-2 表 职业病报告卡 半年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职业病诊断资质

的医疗机构和职

业病防治机构 

同上 

卫统 33-3 表 农药中毒报告卡 半年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医疗机构 
7 月 10 日和次年 1

月 10 日前网络直报

卫统 33-4 表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卡 半年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职业性放射性疾

病诊断资质的医

疗机构和放射工

作单位 

7 月 10 日和次年 1

月 10 日前网络直报

卫统 33-5 表 
放射机构人员个人剂量监测

报告卡 
年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县级以上卫生行

政部门或有监测

资质的个人剂量

监测机构 

次年 1 月 10 日前

网络直报 

卫统 34-1 表 
职业卫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卡 
月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职业病防治机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终止后 2周内 

网络直报 

卫统 34-2 表 
放射卫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卡 
月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发生放射卫生重

大事件的单位或

医疗机构 

同上 

卫统 35-1 表 
有毒有害作业工人健康监护

卡 
半年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职业健康检查 

机构 

7 月 10 日和次年 1

月 10 日前网络直报

卫统 35-2 表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卡 
半年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 
同上 

卫统 35-3 表 
放射工作单位职业健康管理

报告卡 
年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放射工作单位 

每年 10 月 30 日前

网络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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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 查 表 式 

 

（一）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调查表 
   20    年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州）  县（区、市）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流行村编号：□□□□□□□□□□                

序号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或类别） 

－ 一、基本情况 － － 

1.1  基本信息 － － 

1.1.2 村委会位置 － － 

1.1.2.1 经度 度  

1.1.2.2 纬度 度  

1.1.3 村民组数 个  

1.1.3.1 其中：流行村民组数 个  

1.1.4 户籍人口数 人  

1.1.4.1 其中：流行村民组户籍人口数 人  

1.1.5 常住人口数 人  

1.1.5.1 其中：流行村民组常住人口数 人  

1.1.6 家畜存栏数 头  

1.1.6.1 其中：牛存栏数 头  

1.1.6.2 其它家畜存栏数 头  

1.1.7 监测点级别：0.非监测点，1.国家级，2.省级   － - 

1.2 疫情信息 － － 

1.2.1 
疫情类别： 

1.一类村，2.二类村，3.三类村，4.四类村，5.五类村  
－  

1.2.2 是否为当年新发现流行村： 0.否，1.是   －  

1.2.3 
主要流行类别： 1.湖汊亚型，2.洲滩亚型，3.洲垸亚型，4.垸

内亚型，5.水网型，6.平坝亚型，7.高山峡谷亚型，8.丘陵亚型 
－   

1.2.4 现有晚期血吸虫病人数   人  

1.2.5 历史累计钉螺面积 平方米  

1.2.6 上年遗留钉螺面积 平方米  

1.2.6.1 其中：湖沼型垸外 平方米  

1.2.6.2 湖沼型垸内 平方米  

1.2.6.3 水网型 平方米  

1.2.6.4 山丘型 平方米  

  － 二、计划任务与目标 － － 

2.1 查螺面积 平方米  

2.2 药物灭螺面积 平方米  

2.3 环改灭螺面积 平方米  

2.4 消灭钉螺面积 平方米  

2.5 查病人次数 人次  

2.6 家畜圈养 － － 

2.6.1 其中：牛圈养 头  

2.6.2          其它家畜圈养 头  

2.7 家畜查病 － - 

2.7.1    其中：牛查病 头  

2.8 家畜化疗 －          － 

2.8.1 其中：牛化疗 头  

   － 三、人群查病 －        － 

表    号：卫统 28 表 

制表机关：卫生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0]5 号 
有效期至：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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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查病人数 人  

3.2 查病人次数 人次  

3.3 血检人数 人  

3.3.1     血检阳性人数 人  

3.4 粪检人数 人  

3.4.1     粪检阳性人数 人  

3.4.2     其中：血检阳性者粪检人数 人  

3.4.3 其中：血检阳性者粪检阳性人数 人  

3.5 急性血吸虫病人数 人  

3.6 新发现晚期血吸虫病人数 人  

3.7 死亡晚期血吸虫病人数 人  

  － 四、人群治病 －         － 

4.1 病人治疗数 人  

4.1.1     其中：急性血吸虫病治疗人数 人  

4.1.2 慢性血吸虫病治疗人数 人  

4.1.3 晚期血吸虫病治疗人数 人  

4.2 扩大化疗人次数 人次  

   － 五、家畜防治（牛） － － 

5.1 血检头数 头  

5.2 血检阳性头数 头  

5.3 粪检头数 头  

5.4 粪检阳性头数 头  

5.5 治疗头数 头  

5.6 扩大化疗头数 头  

5.7 圈养头数 头  

5.8 淘汰耕牛头数 头  

     － 六、查螺 －        － 

6.1 调查环境数 个  

6.1.1 有螺环境数 个  

6.1.2     阳性螺环境数 个  

6.2 查螺面积 平方米  

6.3 查出钉螺面积 平方米  

6.4 新发现钉螺面积 平方米  

6.4.1 其中：湖沼型垸外 平方米  

6.4.2          湖沼型垸内 平方米  

6.4.3 水网型 平方米  

6.4.4 山丘型 平方米  

6.5 复现钉螺面积 平方米  

6.5.1 其中：湖沼型垸外 平方米  

6.5.2       湖沼型垸内 平方米     

6.5.3 水网型 平方米  

6.5.4 山丘型 平方米  

6.6 感染性钉螺面积 平方米  

6.7 系统抽样法 －             - 

6.7.1 调查框数 框  

6.7.2 有螺框数 框  

6.7.3 阳性螺框数 框  

6.7.4 捕获活螺数 个  

6.7.5 解剖螺数 个  

6.7.6 阳性螺数 个  

6.8 环境抽样法 －          － 

6.8.1 调查框数 框  

6.8.2 有螺框数 框  

6.8.3 阳性螺框数 框  

6.8.4 捕获活螺数 个  

6.8.5 解剖螺数 个  

6.8.6 阳性螺数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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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灭螺 － － 

7.1 累计药物灭螺面积 平方米  

7.2 实际药物灭螺面积 平方米  

7.3 环境改造灭螺面积 平方米  

    － 八、年度目标实现情况 － － 

8.1 当年是否疫情类别调整：0.否  1.是 －  

8.2 
调整后类别：1.一类村，2.二类村，3.三类村，4.四类村，

5.五类村 
－ - 

8.3 消灭钉螺面积 平方米  

8.3.1 其中：湖沼型垸外 平方米  

8.3.2 湖沼型垸内 平方米  

8.3.3 水网型 平方米  

8.3.4           山丘型 平方米  

填报单位               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表人（签名）              报出日期        

填表说明：1.本表由县、乡级血防专业机构填报。 

          2.本表为年报，基本情况、计划任务与目标于每年 2月底前填报；人群查病、人群治病、家畜

防治、 

查螺、灭螺资料于工作完成后于次月 15 日前填报；年度目标实现情况于次年 1月 15 日前填

报。通 

过“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报送数据。 

 
 
 
 
 
（二）疟疾防治工作调查表 

  20   年 

 

 

 
.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州）          县（区、市）  

行政区划代码：□□□□□□                      

序号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 一、疟疾流行情况 － － 

1.1 受威胁人口数 人  

1.2 疟疾病例数 人  

1.2.1 其中：临床诊断病例数 人  

1.2.1.1 其中：当地感染 人  

1.2.1.2 境内输入 人  

1.2.1.3 境外输入 人  

1.2.2   确诊病例数 人  

1.2.2.1 其中：间日疟阳性人数 人  

1.2.2.1.1 其中：当地感染 人  

1.2.2.1.2         境内输入 人  

1.2.2.1.3               境外输入 人  

1.2.2.2      恶性疟阳性人数 人  

1.2.2.2.1               其中：当地感染 人  

1.2.2.2.2                     境内输入 人  

1.2.2.2.3                     境外输入 人  

1.2.2.3               混合感染阳性数 人  

 

表    号：卫统 29 表 

制表机关：卫生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0]5 号 
有效期至：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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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1               其中：当地感染 人  

1.2.2.3.2                     境内输入 人  

1.2.2.3.3                     境外输入 人  

1.2.2.4               其它（包括三日疟、卵形疟）阳性数 人  

1.2.2.4.1               其中：当地感染 人  

1.2.2.4.2                     境内输入 人  

1.2.2.4.3                     境外输入 人  

1.3 疑似病例数 人  

1.3.1   其中：当地感染 人  

1.3.2         境内输入 人  

1.3.3         境外输入 人  

1.4 重症病例数 人  

1.4.1 其中：确诊重症病例数 人  

1.5 疟疾死亡病例数 人  

1.5.1   其中：确诊疟疾死亡数 人  

1.5.2         重症疟疾死亡数 人  

1.5.3         恶性疟疾死亡数 人  

1.6 发生突发疫情起数 起  

1.6.1   其中：未及时发现或处理的突发疫情起数 起  

1.6.2         早期发现并控制的突发疫情起数 起  

   － 二、防治工作情况 － － 

2.1 现症病人治疗 － － 

2.1.1 治疗病人数 人  

2.1.2 

2.2 

2.2.1 

2.2.2 

规范治疗数 人  

休止期治疗（服药） － － 

有疟史人数 人  

疟史病例休止期治疗数 人  

2.2.3 疟史病例全程休止期治疗数   

2.2.4 重点人群应服药人数 人  

2.2.5 重点人群实服药人数 人  

2.2.6 重点人群全程服药人数 人  

2.2.7 全民应服药人数 人  

2.2.8 全民实服药人数 人  

2.2.9 全民全程应服药人数 人  

2.3 预防服药 － － 

2.3.1 应服药人数 人  

2.3.2 实服药人数 人  

2.4 媒介控制 － － 

2.4.1 药浸蚊帐数（包括长效蚊帐数） 顶  

2.4.2 室内喷洒保护人数 人  

   － 三、监测工作情况 － － 

3.1 发热病人血检 － － 

3.1.1 血检人数 人  

3.1.2 血检阳性数 人  

3.1.2.1 其中：间日疟原虫阳性数 人  

3.1.2.2       恶性疟原虫阳性数 人  

3.1.2.3       混合感染阳性数 人  

3.1.2.4       其它（包括三日疟、卵形疟）阳性数 人  

3.2 居民带虫调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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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带虫调查人数 人  

3.2.2 阳性人数 人  

3.2.2.1 其中：间日疟阳性人数 人  

3.2.2.2 恶性疟阳性人数 人  

3.2.2.3       混合感染阳性数 人  

3.2.2.4       其它（包括三日疟、卵形疟）阳性数 人  

填报单位               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表人（签名）              报出日期        

填表说明：1.本表由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填报。 

           2.本表为年报，休止期治疗（服药）工作于当年 6月 30 日前填报，其余内容于次年 1 月 15 日

前填报。通过“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报送数据。 

 

 

 

 

 

 

（三） 包虫病防治工作调查表 
  20   年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州）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行政区划代码：□□□□□□□□                       

序号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 一、基本情况 － － 

1.1 行政村总数 人 

1.2 流行行政村数 人 

1.3 流行乡常住人口数 人 

1.4 流行行政村常住人口数 人 

－ 二、病人发现、治疗和儿童感染情况监测 － －

2.1 儿童血清学检查人数 人 

2.2 儿童血清学检查阳性人数 人 

2.3 B 超影像学检查人数 人 

2.4 新患病人数 人 

2.4.1 其中：囊型 人 

2.4.2 泡型 人 

2.4.3 混合型 人 

2.4.4 未分型 人 

2.5 药物治疗人数 人 

2.5.1 其中：囊型 人 

2.5.2 泡型 人 

2.5.3 混合型 人 

2.5.4 未分型 人 

2.6 发放的药物数量 － －

2.6.1 其中：阿苯达唑片剂 片 

2.6.2 阿苯达唑乳剂 ml 

表    号：卫统 30 表 

制表机关：卫生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0]5 号 
有效期至：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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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手术治疗人数 人 

2.7.1 其中：囊型 人 

2.7.2 泡型 人 

2.7.3 混合型 人 

2.7.4 未分型 人 

2.8 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随访结果 － －

2.8.1 其中：治愈 人 

2.8.2 有效 人 

2.8.3 无效 人 

2.8.4 死亡 人 

2.8.5 排除 人 

2.8.6 失访 人 

2.8.7 外迁 人 

－ 三、家畜感染情况的调查 － －

3.1 抽查屠宰的家畜种类：牛、牦牛=1，羊=2 － 

3.2 抽查屠宰的家畜数量 头 

3.3 棘球蚴感染的家畜数量 头 

－ 四、犬的管理和驱虫 － －

4.1 流行乡犬总数 条 

4.2 登记管理的犬数量 条 

4.3 检查犬粪样数 条 

4.4 粪样阳性数 条 

4.5 药物驱虫犬数 － －

4.5.1 1 月    药物驱虫犬数 条 

4.5.2 2 月    药物驱虫犬数 条 

4.5.3 3 月    药物驱虫犬数 条 

4.5.4 4 月    药物驱虫犬数 条 

4.5.5 5 月    药物驱虫犬数 条 

4.5.6 6 月    药物驱虫犬数 条 

4.5.7 7 月    药物驱虫犬数 条 

4.5.8 8 月    药物驱虫犬数 条 

4.5.9 9 月    药物驱虫犬数 条 

4.5.10 10 月   药物驱虫犬数 条 

4.5.11 11 月   药物驱虫犬数 条 

4.5.12 12 月   药物驱虫犬数 条 

填报单位               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表人（签名）              报出日期        

填表说明：1.本表由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填报。 

           2.本表为年报，于次年 1月 15 日前填报。通过“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报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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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源性线虫病防治工作调查表  

                        20   年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     县(市、区) 

行政区划编码：□□□□□□                          

序号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 一、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 － 

1.1 土源性线虫感染检查人数                           人 

1.2 感染人数                                         人  

1.2.1 其中：蛔虫感染人数                             人 

1.2.2 钩虫感染人数                             人 

1.2.3    鞭虫感染人数                            人 

1.2.4   蛲虫感染人数                             人 

   － 二、土源性线虫驱虫情况 － －

2.1 服药驱虫人数                                     人 

2.2 服药驱虫人次                                     人次 

填报单位               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表人（签名）              报出日期        

填表说明：1.本表由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填报。 

           2.本表为年报，于次年 1月 15 日前填报。通过“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报送数据。 

 

 

 

四、主要指标解释 

 

（一）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调查表 

1. 基本情况  

（1）县名、乡名、村名：应为新的行政区划。当年内不改动。乡（镇）名

指同一行政级别的乡、镇、街道办事处等，村名指同一行政级别的行政村、居委

会等。 

（2）流行村编号：共 10 位数，前 6 位为该县的国标码，后 2 位为所在乡(镇)

的编号(从 1 开始序编)，最后 2 位为该村的编号(从 1 开始序编)。 

如为非常规防治工作查病，包括流动人口、门诊、征兵体检、企业查病等，

均以县为单位汇总填写，仅填写人群查病、治病相应栏目。 

（3）村委会位置：指流行村村委会所在地的经纬度，最少保留 5 位小数，

单位为度（°），坐标系统采用 WGS84。 

表    号：卫统 31 表 

制表机关：卫生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0]5 号 
有效期至：2012 年 



119 

（4）常住人口数：指连续居住在该行政村半年以上的人口数。 

（5）家畜存栏数：流行村存栏的牛和其它家畜（猪、羊、马、骡、驴等）

头数。 

（6）疫情类别：一至五类流行村类别划分依据参照《血吸虫病防治项目查

螺、灭螺、查病、化疗技术方案》（试行）。 

（7）新发现流行村：指历史上从未发现、当年第一次查到活螺的流行村。 

（8）主要流行类别：指根据流行病学特点及中间宿主孳生地的地理环境，

该村的类型划分。划分依据参照《血吸虫病防治手册》（第三版）。 

（9）现有晚期血吸虫病人数：指上年遗留下来的未治愈的晚期病人数，包

括确诊、临床诊断和疑似病例，诊断标准依据《血吸虫病诊断标准》

（WS261-2006）。 

（10）历史累计钉螺面积：历史上有活螺分布的全部环境面积之和。统计截

至上年底。 

2. 计划任务与目标 

（1）查螺面积：指当年计划调查的钉螺分布面积。 

（2）药物灭螺面积：指当年计划开展药物灭螺的面积。 

（3）环改灭螺面积：指当年计划开展环境改造灭螺的面积。 

（4）消灭钉螺面积：指当年计划在有螺环境内消灭钉螺的面积。 

（5）查病人次数：指当年计划开展人群查病的人数。 

（6）家畜圈养头数：指当年计划将家畜进行圈养的头数。 

（7）家畜检查头数：指当年计划开展查病的家畜头数。 

（8）家畜化疗头数：指当年计划接受抗血吸虫治疗的家畜头数。 

3. 人群查病 

（1）查病人数：指血清学和病原学检查人数，非人次数；查病人数≤血检

人数+粪检人数。 

（2）血检人数：指采用血清学方法检查人数，血清学检查采用《血吸虫病

诊断标准》（WS261-2006）中规定的血清学方法。 

（3）血检阳性人数：指血清学检查结果阳性的人数。 

（4）粪检人数：指病原学检查人数。 

（5）粪检阳性人数：指病原学检查中发现虫卵或毛蚴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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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中血检阳性者粪检人数：指血清学检查结果阳性者中接受病原学检

查的人数。 

（7）其中血检阳性者粪检阳性人数：指血清学检查结果阳性者中接受病原

学检查发现虫卵或毛蚴的人数。 

（8）急性血吸虫病人数：指急性感染确诊病例数和临床诊断病例数之和，

以感染地点报告为准。 

（9）新发现晚期血吸虫病人数：指首次被诊断为晚期血吸虫病的人数。 

4. 人群治病 

（1）急性血吸虫病治疗人数：指治疗确诊和临床诊断的急性血吸虫病人数

之和。 

（2）慢性血吸虫病治疗人数：指治疗确诊和临床诊断的慢性血吸虫病人数

之和，不重复计算。 

（3）晚期血吸虫病治疗人数：指接受外科和内科救助治疗的晚期血吸虫病

人数。 

（4）扩大化疗人次数：指未经血清学和病原学诊断而确定为治疗对象并接

受治疗的人次数。  

5. 家畜防治（牛） 

（1）血检头数：指按照省级以上机构确定的血清学方法检查血吸虫的牛头

数。 

（2）粪检头数：指按照省级以上机构确定的病原学方法检查血吸虫的牛头

数。 

（3）治疗头数：指对血清学或病原学检查阳性的牛，进行抗血吸虫治疗的

头数。 

（4）扩大化疗头数：指未经血清学或病原学检查而对其投服了抗血吸虫药

的牛头数。 

（5）圈养头数：指将牛进行圈养的头数。 

（6）淘汰耕牛头数：指宰杀或以机代牛等方式淘汰的耕牛头数。 

6. 查螺 

（1）调查环境数：指采用系统抽样和/或环境抽样法查螺的环境数。 

（2）有螺环境数：指采用系统抽样和/或环境抽样法调查的有活螺分布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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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数。 

（3）阳性螺环境数：指调查发现有感染性钉螺分布的环境数。 

（4）查螺面积：指采用系统抽样和/或环境抽样法调查的钉螺分布面积。 

（5）查出钉螺面积：指在开展查螺的环境中查出有钉螺分布的面积。 

（6）新发现钉螺面积：指历史上从未发现活螺的环境中，首次查到活螺的

分布面积。 

（7）复现钉螺面积：历史有螺环境内，经防治已确认消灭，若干年后再度

查到活螺的分布面积。 

（8）感染性钉螺面积：指发现有感染性钉螺的分布面积，计算方法参照《血

吸虫病防治手册》（第三版）。 

7. 灭螺 

（1）累计药物灭螺面积：指开展药物灭螺面积的总和，包括反复灭螺、扩

大灭螺和巩固灭螺面积。 

（2）实际药物灭螺面积：指在实有钉螺面积中实施药物灭螺的面积，不包

括反复灭螺、扩大灭螺和巩固灭螺面积。 

（3）环境改造灭螺面积：指在历史有螺环境中实施环境改造灭螺的面积总

和，不可重复计算。 

8. 年度目标实现情况 

（1）消灭钉螺面积：指当年在有螺环境中消灭钉螺的面积。 

 

（二）疟疾防治工作调查表 

1.受威胁人口数：以当年有当地感染病例的乡镇人口数。  

2.临床诊断病例：指具有疟疾流行病学史和典型疟疾临床症状，但未经病

原学检测者；疑似病例经抗疟药试治有效者也属临床诊断病例。 

3.确诊病例：指具有疟疾流行病学史和典型疟疾临床症状，且血涂片检查

发现疟原虫或免疫学抗原检测阳性者。 

4.疑似病例：指具有疟疾流行病学史和发冷、发热、出汗等临床症状，但

热型和发作周期不规律者。 

5.重症病例：指疟疾病例中出现脑型疟、严重贫血、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

或肺水肿、低血糖、急性肾功能衰竭、急性循环衰竭、重度酸中毒、超高热、多



122 

发性惊厥、异常出血倾向和出血、高疟原虫血症等项中的一项或数项。 

6.未及时发现或处理的突发疫情起数：指根据《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

案》，符合启动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条件，但在一周内未发现和起动预案

的行政村数。 

7.早期发现并控制的突发疫情起数：指根据《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

符合启动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条件，一周内发现并及时处理的行政村数。 

 

（三）包虫病防治工作调查表 

1.县名、乡名：使用现行的行政区划名。行政区划代码为：流行乡的编号，

8位数，前 6位为该县的国标码，后 2位为所在乡(镇)的编号(从 01 开始序编)。 

2.行政村总数：为所在乡镇行政村的总数。 

3.流行行政村数：为有包虫病流行的行政村数。 

4.流行行政村常住人口数：为包虫病流行的行政村常住人口总数。 

5.儿童血清学检查人数：当年检查的 12 岁以下学龄儿童人数。 

6.儿童血清学检查阳性人数：为当年 12 岁以下学龄儿童血清学检查发现的

阳性人数。 

7.B 超影像学检查人数：为当年接受 B超影像学检查的人数。 

8.新患病人数：指当年通过 B 超影像学检查新发现的包虫病人（包括临床

诊断和确诊的病例）总数，疑似病例不包括在内。按照囊型、泡型、混合型、未

分型四种类型对患病人数进行分类计数。 

9.药物治疗人数：接受药物治疗的病人数，按照囊型、泡型、混合型、未

分型四种类型对当年治疗病人数进行分类计数。 

10.发放的药物数量：当年发放药物数量。 

11.手术治疗人数：当年接受手术治疗的病人数，按照囊型、泡型、混合型、

未分型四种类型对手术病人数进行分类计数。 

12.随访结果：根据 B超影像学检查结果判断病灶和病情的转归情况，按照

治愈、有效、无效、死亡、排除、失访、外迁等 7种转归情况对当年接受药物治

疗或手术治疗的病例按随访结果分类计数。 

13.抽查屠宰的家畜种类：检查的当地主要畜种的家畜名称。 

14.抽查屠宰的家畜数量：检查的屠宰家畜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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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棘球蚴感染的牲畜数：指调查发现的有棘球蚴感染的家畜数量。 

16.流行乡犬总数：是指当年流行乡中所有流行村犬的总数，包括家犬和无

主犬。 

17.登记管理的犬数量：该乡当年登记在册的犬数量。 

18.检查犬粪样数：指当年采用免疫学方法检测粪棘球绦虫抗原的犬粪样

数。 

19.检查犬粪样数：指当年采用免疫学方法检测粪棘球绦虫抗原，发现棘球

绦虫感染的犬粪样数。 

20.药物驱虫犬数：指流行乡接受药物驱虫的犬总数，逐月填写。 

 

（四）土源性线虫病防治工作调查表 

1. 土源性线虫感染检查人数：指当年在本县（市、区）内进行土源性线虫

病原学检查的总人数。 

2. 感染人数：统计土源性线虫感染人数时，混合感染者按 1人计算；分虫

种统计感染人数时，按实际感染的例数计算。 

3. 服药驱虫人数：指县（市、区）疾控机构能够掌握的当年服药驱虫人数。 

4. 服药驱虫人次：指县（市、区）疾控机构能够掌握的当年服药驱虫人次。 

 

 

 

 

 


